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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总 乹 

第一  为ԅ维 ᾝ生 术̂上 ̃ 份有 Ὲ司̂以下 称“Ὲ司”或

“本Ὲ司”̃ȁ 㹼 债 ֲ 合法 ̆ 范Ὲ司 为̆根 ȇ中

ֲ民῍ 国Ὲ司法Ȉ̂以下 称“ȇῈ司法Ȉ”̃ ῒ他相῏法 ȁ 法

范性 件有῏ ̆制 本章程Ȃ  

第ԋ  Ὲ司系ᶭ ȇῈ司法Ȉ ῒ他有῏ 成 份有 Ὲ司̆ 取发

式̆由 ᾝ生 术̂上 ̃有 Ὲ司按 账  ֟值 ᵣ变更

份有 Ὲ司̆在上 市市场监 理 注Ύ ̆取 营屺 Ȃ统一

会信用代码为 913100000625940784Ȃ 

第三  Ὲ司ԍ 2021 ᇔ 11 月 4 日 上 券֜易 ̂以下 称“֜易 ”̃

核‰ ԍ 2022 ᇔ 1 月 11 日 中国 券监 理委 会̂ 以下 称“中国 监会”̃

注Ύ̆ 次向 会Ὲ众发 ֲ民币 通 10,000 万 ̆ ԍ 2022 ᇔ 3 月 22 日在

上 券֜易 Ǆ创 上市Ȃ 

第四  Ὲ司注Ύ名称̔ ᾝ生 术̂上 ̃ 份有 Ὲ司 

第ԓ  Ὲ司ᵟ ̔上 市 㹼 区紫萍路 908 弄 19 号 Ȃ 

第Έ  Ὲ司注Ύ 本为ֲ民币 49,318.9000 万ᾝȂ 

第七  Ὲ司为永ӄ 续 份有 Ὲ司Ȃ 

第ῇ  Ὲ司 Ԋ 为Ὲ司 法 代 ֲȂ 

第Ӝ  Ὲ司ῃ部 ֟分为 份̆ 㹼以ῒ 购 份为 对Ὲ司 责

任̆Ὲ司以ῒῃ部 ֟对Ὲ司 债Ⱶ 责任Ȃ 

第  本章程自生 ӊ日 ̆ 成为 范Ὲ司 乮 为ȁῈ司乮 㹼ȁ

㹼乮 㹼ӊ间 利ӈⱵ῏系 ΐ有法 ⱬ 件̆对Ὲ司ȁ 㹼ȁ Ԋȁ

监Ԋȁ高 理ֲ ΐ有法 ⱬ 件Ȃ 

ᶭ 本章程̆ 㹼可以 㹼̆ 㹼可以 Ὲ司 Ԋȁ监Ԋȁ总 理

ῒ他高 理ֲ ̆ 㹼可以 Ὲ司̕Ὲ司可以 㹼ȁ Ԋȁ监Ԋȁ总

理 ῒ他高 理ֲ Ȃ 

第 一 本章程 称“高 理ֲ ”是指Ὲ司 总 理ȁ◐总 理ȁ Ԋ会

秘ӥȁ财Ⱶ负责ֲȂ 

第 ԋ Ὲ司根 中国῍֟ᾴ章程 ̆ ῍֟ᾴ ȁ开 ᾴ 活ꜚȂ

Ὲ司为ᾴ 活ꜚ提ᶫ 件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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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ԋ章 营 旨 范围 

第 三 Ὲ司 营 旨̔按 国 法 ȁ法 有῏国 惯ᶛ̆ 用 范

化 份Ὲ司运ᵬ模式 以̆诚 信用为基 以̆合法 营为 乹 优̆化 营 理̆

发 高 术֟屺̆利用ᾢ进 理 Ǆ 术̆积 开拓国ῤ外市场̆ Ὲ司

建成 理Ǆ 化ȁ 术 备 代化ȁ市场 营 模化 国ῤ一 企屺̆以追

ῃᵣ 㹼 合理收 ̆创造 会 Ȃ 

第 四 营范围̔ 可 目̔ 生֟̕ 委 生֟Ȃ̂ᶭ法 ‰

目̆ 相῏部门 ‰倾 可开 营活ꜚ̆ΐᵣ 营 目以相῏部门 ‰

件或 可 件为‰̃一般 目̔生 医 ȁ生化医 域ῤ 术服Ⱶȁ 术

询ȁ 术开发ȁ 术 ̆ 开发̆ 试╕ȁ化 ̂以上 ȁ̃

耗 销售̆׆Ԋ憇 术进出口屺ⱵȂ̂ ᶭ法 ‰ 目外̆

凭营屺 ᶭ法自主开 营活ꜚ̃Ȃ 

第三章  份 

第一  份发  

第 ԓ  Ὲ司 份 取 名 式ȂῈ司发 有 份 为 通 ̆

Ὲ司 份总 为 49,318.9000 万 Ȃ 是Ὲ司 发 明 㹼 持 份 凭 ̆

Ὲ司发 ԍῈ司 㹼名Ύ 由Ὲ司 Ԋ会秘ӥⱲῈ 中 Ȃ  

第 Έ  Ὲ司 份 发 ̆ Ὲ开ȁῈ ȁῈ 乹̆同 一

份 ΐ有同 利Ȃ 

同次发 同 ̆ 发 件 价核� 相同̕任ᵥ ᵝ或者个

ֲ 购 份̆ 支付相同价 Ȃ 

第 七  Ὲ司发 ̆以ֲ民币标明 值̆ 值ֲ民币壹ᾝ Ȃ 

第 ῇ  Ὲ司发 份̆在中国 券 结 有 责任Ὲ司上 分Ὲ司

中 Ȃ 

第 Ӝ  Ὲ司成 时 通 份总 为 1,800 万 ̆ῃ部由发 ֲ持有̆

本总 为 1,800 万ᾝȂ 

第ԋ  发 ֲ 姓名 名称ȁ持有 份 ȁ持 比ᶛȁ出 式ȁ出

时间 下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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号 发 ֲ 购 份  
̂万 ̃ 

份比ᶛ 
̂%̃ 出 式 

 
出 时间 

 

1 㹼 957.60 53.20  ֟  2015 ᇔ 10 月 31 日 

2 盛银创屺

有 Ὲ司 171.00 9.50  ֟  2015 ᇔ 10 月 31 日 

3 上 理

中 ̂有 合伙̃ 90.00 5.00  ֟  2015 ᇔ 10 月 31 日 

4 创屺

有 Ὲ司 85.50 4.75  ֟  2015 ᇔ 10 月 31 日 

5 真 85.50 4.75  ֟  2015 ᇔ 10 月 31 日 

6  68.40 3.80  ֟  2015 ᇔ 10 月 31 日 

7 夏清  68.40 3.80  ֟  2015 ᇔ 10 月 31 日 

8  68.40 3.80  ֟  2015 ᇔ 10 月 31 日 

9 ῐ  68.40 3.80  ֟  2015 ᇔ 10 月 31 日 

10 郭 ᵝ 68.40 3.80  ֟  2015 ᇔ 10 月 31 日 

 2.28 41.04 שּׂ 11 ֟  2015 ᇔ 10 月 31 日 

12 日垛 27.36 1.52  ֟  2015 ᇔ 10 月 31 日 

合  1,800.00 100.00 - - 

 

各发 ֲ以各自拥有 ᾝ生 术̂上 ̃有 Ὲ司 对 ֟

购Ὲ司 份Ȃ 

第ԋ 一  Ὲ司或Ὲ司 Ὲ司̂包括Ὲ司 企屺̃不以 乮ȁ ȁ

保ȁ ễ或뒗 式̆对购ӯ或者拟购ӯῈ司 份 ֲ提ᶫ任ᵥ ꜛȂ 

第ԋ  份 ⁞ 回购 

第ԋ ԋ  Ὲ司根 营 发 需 ̆ᶭ 法 ȁ法 ̆ 㹼妆

会分ᓏᵬ出‗ ̆可以 用下列 式 ⱴ注Ύ 本̔ 

̂一̃Ὲ开发 份̕ 

̂ԋ̃ Ὲ开发 份̕ 

̂三̃向 有 㹼 送 ̕ 

̂四̃以Ὲ积金 本̕ 

̂ԓ̃法 ȁ 法 ῒ他 式Ȃ 

第ԋ 三  Ὲ司可以⁞少注Ύ 本ȂῈ司⁞少注Ύ 本̆按 ȇῈ司法Ȉ以

ῒ他有῏ 本章程 程 Ⱳ理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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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ԋ 四  Ὲ司在下列 ’下̆可以ᶭ 法 ȁ 法 ȁ部门 章 本章

程 ̆收购本Ὲ司 份̔ 

̂一̃⁞少Ὲ司注Ύ 本̕ 

̂ԋ̃乮持有本Ὲ司 份 ῒ他Ὲ司合 ̕ 

̂三̃将收购 份用ԍ 工持 划或者 ꞉̕ 

̂四̃ 㹼因对 㹼妆会ᵬ出 Ὲ司合 ȁ分 ‗ 持异 ̆ Ὲ司收购

ῒ 份 ̕ 

̂ԓ̃将 份用ԍ Ὲ司发 可 为 Ὲ司债券̕ 

̂Έ̃Ὲ司为维 Ὲ司价值 㹼 需Ȃ 

Ὲ司╠ 第̂三̃ ȁ第̂ԓ̃ ȁ第̂Έ̃ 收购本Ὲ司

份 ̆ 通 Ὲ开 中֜易 式进 Ȃ 

Ὲ司因╠ 第̂一̃ 至第̂三̃ 因收购本Ὲ司 份 ̆ 㹼

妆会‗ ̆Ὲ司因╠ 第̂ԓ̃ 至第̂Έ̃ 因收购本Ὲ司 份 ̆可以

ᶭ 本章程 或者 㹼妆会 ̆ 三分ӊԋ以上 Ԋ出抎 Ԋ会会

‗ ȂῈ司ᶭ ╠ 收购本Ὲ司 份倾̆ ԍ第̂一̃ ̆ 自

收购ӊ日 10 日ῤ注销̕ ԍ第̂ԋ̃ ȁ第̂四̃ ̆ 在 6 个月ῤ

或者注销Ȃ 

Ὲ司ᶭ 第一 第̂三̃ 收购 本Ὲ司 份̆将不 本Ὲ司已发

份总 5%̕用ԍ收购 金 Ὲ司׆ 税倾利 中支出̕ 收购 份

1 ᇔῤ 给 工ȂῈ司ᶭ 第一 第̂ԓ̃ ȁ第̂Έ̃ ̆Ὲ司合

持有 本Ὲ司 份 不 本Ὲ司已发 份总 10%̆ 在 3 ᇔῤ

或者注销Ȃ 

上述 外̆Ὲ司不进 ӯ 本Ὲ司 份 活ꜚȂ 

第ԋ ԓ  Ὲ司回购 份̆可以下列 式ӊ一进 ̔ 

̂一̃֜易 中竞价֜易 式̕ 

̂ԋ̃法 ȁ 法 中国 监会 可 ῒ他 Ȃ 

 

第三  份  

第ԋ Έ  Ὲ司 份可以ᶭ法 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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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ԋ 七  Ὲ司不 受本Ὲ司 ᵬ为质 标 Ȃ  

第ԋ ῇ  发 ֲ持有 本Ὲ司 份̆自Ὲ司成 ӊ日 1 ᇔῤ不 Ȃ

Ὲ司Ὲ开发 ╠已发 份̆自Ὲ司 在֜易 上市֜易ӊ日 一ᇔῤ不

Ȃ 

Ὲ司 Ԋȁ监Ԋȁ高 理ֲ 向Ὲ司申 持有 本Ὲ司 份 ῒ

变ꜚ ’̆在任 期间 ᇔ 份不 ῒ 持有本Ὲ司 份总 25%

̂因司法强制 ȁ继 ȁ ȁᶭ法分◓财֟导致 份变ꜚ 外̃̕ 持本Ὲ

司 份自Ὲ司 上市֜易ӊ日 一ᇔῤ不 Ȃ上述ֲ 在ῒ 倾 6 个月

ῤ̆不 ῒ 持有 本Ὲ司 份Ȃ 

第ԋ Ӝ  Ὲ司 Ԋȁ监Ԋȁ高 理ֲ ȁ持有本Ὲ司 份 5%以上

㹼 将̆ῒ持有 本Ὲ司 或者ῒ他ΐ有 性质 券在ӯ῀倾 6 个月ῤ 出̆

或者在 出倾 6 个月ῤ ӯ῀̆由 收 本Ὲ司 有̆本Ὲ司 Ԋ会将收

回ῒ 收 Ȃᵖ是̆ 券Ὲ司因包销购῀售倾▼ᵩ 而持有 5%以上 份 ̆

以 有中国 监会 ῒ他 外Ȃ 

╠ 称 Ԋȁ监Ԋȁ高 理ֲ ȁ自然ֲ 㹼持有 或者ῒ他ΐ有

性质 券̆包括ῒ Ẽȁ父 ȁ 持有 利用他ֲ账户持有 或

者ῒ他ΐ有 性质 券Ȃ 

Ὲ司 Ԋ会不按 本 第一 ̆ 㹼有 Ԋ会在 30 日ῤ

ȂῈ司 Ԋ会未在上述期 ῤ ̆ 㹼有 为ԅῈ司 利 以自己 名ӈ

直 向ֲ民法 提 Ȃ 

Ὲ司 Ԋ会不按 本 第一 ̆负有责任 Ԋᶭ法 连带

责任Ȃ 

第四章 㹼 㹼妆会 

第一   㹼 

第三  Ὲ司 㹼为ᶭ法持有Ὲ司 份 法ֲȁ自然ֲȁ合伙企屺 ῒ他ᶭ

法可以持有Ὲ司 份 ᵣȂ 㹼按ῒ 持有 份 ֣有 利̆ ӈⱵ̆

持有同一 份 㹼֣̆有同 利̆ 同 ӈⱵ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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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 一  Ὲ司ᶭ 券 机 提ᶫ 凭 建 㹼名Ύ̆ 㹼名Ύ是

明 㹼持有Ὲ司 份 Ȃ Ԋ会秘ӥ负责 保 Ὲ司 㹼名ΎȂ 㹼有

查阅 㹼名ΎȂῈ司 备 㹼名Ύ 下列Ԋ ̔ 

̂一̃ 㹼 姓名或者名称 ᵟ ̕ 

̂ԋ̃各 㹼 持 份 ȁ持 比ᶛ̕ 

̂三̃各 㹼 持 编号̕ 

̂四̃各 㹼取 份 日期Ȃ 

第三 ԋ  Ὲ司召开 㹼妆会ȁ分 利ȁ清 Ԋῒ他需׆ 㹼

份 为时̆由 Ԋ会 日̆ 日结 时 在Ύ 㹼为֣

有相῏ 㹼Ȃ 

第三 三  Ὲ司 㹼֣有下列 利̔  

̂一̃ᶭ ῒ 持有 份份 利 ῒ他 式 利 分 ̕  

̂ԋ̃ᶭ 法 本章程 请 ȁ召 ȁ主持ȁ ⱴ或者委 㹼代理ֲ

ⱴ 㹼妆会̆ ᶏ相 ‗ ̕ 

̂三̃对Ὲ司 营进 监 ̆提出建 或者质询̕ 

̂四̃ᶭ 法 ȁ 法 本章程 ȁ 乮或质 ῒ 持有

份̕ 

̂ԓ̃查阅Ὲ司章程ȁ 㹼名ΎȁῈ司债券 根ȁ 㹼妆会会 ȁ Ԋ

会会 ‗ ȁ监Ԋ会会 ‗ ȁ财Ⱶ会 ̕ 

̂Έ̃Ὲ司 或者清 时̆按ῒ 持有 份份 ⱴῈ司▼ᵩ财֟ 分

̕ 

̂七̃对 㹼妆会ᵬ出 Ὲ司合 ȁ分 ‗ 持异 㹼̆ Ὲ司收购

ῒ 份̕ 

̂ῇ̃法 ȁ 法 ȁ部门 章或本章程 ԇ ῒ他 利Ȃ 

第三 四  㹼提出查阅╠ 述有῏信 或者索取 ̆ 向Ὲ司提

ᶫ 明ῒ持有Ὲ司 份 以 持 ӥ 件̆Ὲ司 核 㹼 份倾

按 㹼 ԇ以提ᶫȂ 

第三 ԓ  㹼妆会ȁ Ԋ会 ‗ ῤ 违 法 ȁ 法 ̆ 㹼有

请 ֲ民法 无 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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㹼妆会ȁ Ԋ会 会 召 程 ȁ ‗ 式违 法 ȁ 法 或者本章

程̆或者‗ ῤ 违 本章程 ̆ 㹼可以自‗ ᵬ出ӊ日 60 日ῤ̆请 ֲ民

法 销Ȃ 

㹼ᶭ ╠ 提 ֲ̆民法 可以 Ὲ司 请 ̆ 㹼提ᶫ

相 保Ȃ 

Ὲ司根 㹼妆会ȁ Ԋ会‗ 已Ⱳ理变更 ֲ̆民法 该‗ 无

或 销该‗ 倾̆Ὲ司 向Ὲ司 机῏申请 销变更 Ȃ 

第三 Έ  Ԋȁ高 理ֲ Ὲ司 Ⱶ时违 法 ȁ 法 或者本

章程 ̆给Ὲ司造成 失 ̆连续 180 日以上 独或合 持有Ὲ司 1%以上

份 㹼有 ӥ 请 监Ԋ会向ֲ民法 提 ̕监Ԋ会 Ὲ司 Ⱶ时违

法 ȁ 法 或者本章程 ̆给Ὲ司造成 失 ̆ 㹼可以ӥ 请 Ԋ

会向ֲ民法 提 Ȃ 

监Ԋ会ȁ Ԋ会收到╠ 㹼ӥ 请 倾拒绝提 ̆或者自收到

请 ӊ日 30 日ῤ未提 ̆或者 ’紧急ȁ不 提 将会ᶏῈ司利

受到 以弥 ̆╠ 㹼有 为ԅῈ司 利 以自己 名ӈ直

向ֲ民法 提 Ȃ 

他ֲ᷅ Ὲ司合法 ̆给Ὲ司造成 失 ̆本 第一 㹼可以ᶭ

╠两 向ֲ民法 提 Ȃ 

第三 七  Ԋȁ高 理ֲ 违 法 ȁ 法 或者本章程 ̆

㹼利 ̆ 㹼可以向ֲ民法 提 Ȃ 

第三 ῇ  Ὲ司 㹼 下列ӈⱵ̔  

̂一̃ 法 ȁ 法 本章程̕ 

̂ԋ̃ᶭῒ 购 份 ῀ 式按期缴 金̕ 

̂三̃ 法 ȁ法 外̆不 退 ̕ 

̂四̃不 滥用 㹼 利 Ὲ司或者ῒ他 㹼 利 ̕不 滥用Ὲ司法ֲ

独 地ᵝ 㹼有 责任 Ὲ司债 ֲ 利 ̕ 

̂ԓ̃法 ȁ 法 本章程 ῒ他ӈⱵȂ 

Ὲ司 㹼滥用 㹼 利给Ὲ司或者ῒ他 㹼造成 失 ̆ ᶭ法 ễ

责任̕Ὲ司 㹼滥用Ὲ司法ֲ独 地ᵝ 㹼有 责任̆逃 债Ⱶ̆严 Ὲ

司债 ֲ利 ̆ 对Ὲ司债Ⱶ 连带责任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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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 Ӝ 持有Ὲ司 5%以上有 ‗ 份 㹼̆将ῒ持有 份进 质

̆ 自该Ԋ 发生 日̆向Ὲ司ᵬ出ӥ Ȃ 

第四  Ὲ司 㹼ȁ 制ֲ 不 利用ῒ῏ ῏系 Ὲ司利 Ȃ

违 ̆给Ὲ司造成 失 ̆ ễ责任Ȃ 

Ὲ司 㹼 制ֲ对Ὲ司 ῒ他 㹼负有诚信ӈⱵȂ 

Ὲ司 㹼 严核�ᶭ法 ᶏ出 ֲ 利 Ὲ̆司 㹼不 利用利 分 ȁ ֟

ȁ对外 ȁ 金 用ȁ卿 保 式 Ὲ司 ῒ他 㹼 合法 ̆不

利用ῒ 㹼地ᵝ Ὲ司 ῒ他 㹼 利 ȂῈ司 㹼违 相῏法 ȁ法

章程 ̆给Ὲ司 /或ῒ他 㹼造成 失 ̆ ễ责任Ȃ 

Ὲ司 㹼 ῒ῏ 乮Ὲ司ӊ间发生῏ ֜易时̆ 严核�按 ῏ ֜易‗

制 Ԋ会ȁ 㹼妆会 程 ̆῏ Ԋȁ῏ 㹼 回 ‗Ȃ 

Ὲ司 㹼 ῒ῏ 不 用或者 移Ὲ司 金ȁ ֟ ῒ他 ȂῈ司不

无ễ向 㹼或ῒ῏ ȁ或者 制ֲ或ῒ῏ 提ᶫ 金ȁ ȁ服Ⱶ或

者ῒ他 ֟̕不 以明 不Ὲ 件向 㹼或ῒ῏ ȁ或者 制ֲ或ῒ

῏ 提ᶫ 金ȁ ȁ服Ⱶ或者ῒ他 ֟̕不 向明 不ΐ有清ễ能ⱬ 㹼

或ῒ῏ ȁ或者 制ֲ或ῒ῏ 提ᶫ 金ȁ ȁ服Ⱶ或者ῒ他 ֟̕

不 为明 不ΐ有清ễ能ⱬ 㹼或ῒ῏ ȁ或者 制ֲ或ῒ῏ 提ᶫ

保 或̆者无 理由为 㹼或ῒ῏ ȁ或者 制ֲ或ῒ῏ 提ᶫ 保̕

不 无 理由卮弃对 㹼或ῒ῏ ȁ或者 制ֲ或ῒ῏ 债 或

㹼或ῒ῏ ȁ或者 制ֲ或ῒ῏ 债ⱵȂ 

㹼对Ὲ司 Ԋȁ监Ԋ候选ֲ 提名̆ 严核� 法 ȁ法 本章程

件 程 ̕ 㹼提名 Ԋȁ监Ԋ候选ֲ ΐ备相῏专屺知

‗ ȁ监 能ⱬȂ 㹼不 对 㹼妆会有῏ֲԊ选ҽ‗ Ԋ会有῏ֲԊ

任‗ 任ᵥ ‰ 续或进 任ᵥ 式 ̕不 㹼妆会ȁ Ԋ会

任ᾧῈ司 高 理ֲ Ȃ 

㹼乮Ὲ司 ֲ ȁ ֟ȁ财Ⱶ分开̆机 ȁ屺Ⱶ独 ̆各自独

核 ȁ独 责任 Ȃ 㹼 尊 Ὲ司财Ⱶ 独 性̆不 Ὲ司

财Ⱶȁ会 活ꜚȂ 㹼为机 ̆Ὲ司 高 理ֲ 在 㹼不

任 Ԋ以外 ῒ他 Ⱶ̆ 㹼 高 理ֲ Ὶ任Ὲ司 Ԋ ̂ ̃̆

保 有 够 时间 ⱬ Ὲ司 工ᵬ̕ 㹼 ῒ 能部门乮Ὲ司 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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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部门ӊ间不 有上下 ῏系̕ 㹼 ῒ下 机 不 向Ὲ司 ῒ下 机

下 任ᵥ有῏Ὲ司 营 划 指令̆Ӟ不 以ῒ他任ᵥ 式 Ὲ司 营

理 独 性Ȃ 

Ὲ司 㹼 ῒ 制 企屺不 Ԋ乮Ὲ司相同或相近似׆ 屺Ⱶ̆

取有 ᾧ同屺竞ԈȂ 㹼 ῒ他῏ 乮Ὲ司发生 营性 金

中̆ 严核� ᾧ 用Ὲ司 金Ȃ 㹼 ῒ他῏ 不 Ὲ司为ῒ 支

工 ȁ 利保 ȁ 期间ꢙ用̆Ӟ不 ԑ相代为 成本 ῒ他支出Ȃ 

Ὲ司 Ԋ会对Ὲ司 㹼 持Ὲ司 份 “ 用 ‟结”机制̆ 发 Ὲ司

㹼᷅ Ὲ司 ֟ 申请司法‟结̆凡不能以 金清ễ ̆通 变

ễ还᷅ ֟Ȃ 

第ԋ  㹼妆会 一般  

第四 一  㹼妆会是Ὲ司 ⱬ机 ̆ᶭ法 ᶏ下列 ̔  

̂一̃‗ Ὲ司 营 划̕  

̂ԋ̃选ҽ 更 由 工代 任 Ԋȁ监Ԋ̆‗ 有῏ Ԋȁ监Ԋ

Ԋ ̕ 

̂三̃ ‰ Ԋ会 ̕  

̂四̃ ‰监Ԋ会 ̕  

̂ԓ̃ ‰Ὲ司 ᇔ 财Ⱶ ȁ‗ ̕  

̂Έ̃ ‰Ὲ司 利 分 弥 Ԏ ̕  

̂七̃对Ὲ司 ⱴ或者⁞少注Ύ 本ᵬ出‗ ̕  

̂ῇ̃对发 Ὲ司债券ᵬ出‗ ̕ 

̂Ӝ̃对Ὲ司合 ȁ分 ȁ变更Ὲ司 式ȁ解 清 Ԋ ᵬ出‗ ̕  

̂ ̃修改本章程̕  

̂ 一̃对Ὲ司 用ȁ解 会 师ԊⱵ ᵬ出‗ ̕  

̂ ԋ̃ ‰第四 ԋ 保Ԋ ̕  

̂ 三̃ Ὲ司在一ᇔῤ购ӯȁ出售 妆 ֟ Ὲ司最近一期 总

֟ 30% Ԋ ̕ 

̂ 四̃ ‰变更募 金用途Ԋ ̕ 

     ̂ ԓ̃ ꞉ 划ȁ 工持 划或变更 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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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 ԓ  Ὲ司召开 㹼妆会 地 乹上为Ὲ司ⱲῈ场 Ȃ 㹼妆会将

会场̆以 场会 式召开̆Ὲ司还将提ᶫ 络 ȁ ȁ电话为 㹼 ⱴ

妆会提ᶫḂ利̆ 㹼通 上述 式 ⱴ 㹼妆会 ̆ 为出抎Ȃ 

在Ύ 有 㹼或ῒ代理ֲ 有 出抎 㹼妆会̆Ὲ司 召 ֲ不 以

任ᵥ理由拒绝Ȃ 

第四 Έ  本Ὲ司召开 㹼妆会时将 请 师对以下问 出ΐ法 意 Ὲ

̔ 

̂一̃会 召 ȁ召开程 是否符合法 ȁ 法 ȁ本章程̕ 

̂ԋ̃出抎会 ֲ 核�ȁ召 ֲ 核�是否合法有 ̕ 

̂三̃会 ‗程 ȁ ‗结 是否合法有 ̕ 

̂四̃ 本Ὲ司 对ῒ他有῏问 出ΐ 法 意 Ȃ 

 

第三  㹼妆会 召  

第四 七  独 Ԋ有 向 Ԋ会提 召开临时 㹼妆会Ȃ对独 Ԋ

召开临时 㹼妆会 提 ̆ Ԋ会 根 法 ȁ 法 本章程 ̆在

收到提 倾 10 À ̂一妆会 ӥ 上 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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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 本章程 ̆在收到请 倾 10 日ῤ提出同意或不同意召开临时 㹼妆会

ӥ 意 Ȃ 

Ԋ会同意召开临时 㹼妆会 ̆ 在ᵬ出 Ԋ会‗ 倾 5 日ῤ发出召

开 㹼妆会 通知̆通知中对 请 变更̆ 相῏ 㹼 同意Ȃ 

Ԋ会不同意召开临时 㹼妆会̆或者在收到请 倾 10 日ῤ未ᵬ出 ̆

独或者合 持有Ὲ司 10%以上 份 㹼有 向监Ԋ会提 召开临时 㹼妆会̆

以ӥ 式向监Ԋ会提出请 Ȃ 

监Ԋ会同意召开临时 㹼妆会 ̆ 在收到请 5 日ῤ发出召开 㹼妆会

通知̆通知中对 请 变更̆ 相῏ 㹼 同意Ȃ 

监Ԋ会未在 期 ῤ发出 㹼妆会通知 ̆ 为监Ԋ会不召 主持 㹼

妆会 连̆续 90 日以上 独或者合 持有Ὲ司 10%以上 份 㹼可以自 召

主持Ȃ 

第ԓ  监Ԋ会或 㹼‗ 自 召 㹼妆会 ̆ ӥ 通知 Ԋ会̆同时

向֜易 备 Ȃ 

㹼‗ 自 召 㹼妆会 在̆ 㹼妆会‗ Ὲ ╠ 召̆ 㹼持 比ᶛ不

ᵞԍ 10%Ȃ 

监Ԋ会或召 㹼 在发出 㹼妆会通知 㹼妆会‗ Ὲ 时 向̆֜易 提

֜有῏ 明 Ȃ 

第ԓ 一  对ԍ监Ԋ会或 㹼自 召 㹼妆会̆ Ԋ会 Ԋ会秘ӥ将

ԇ 合Ȃ Ԋ会将提ᶫ 日 㹼名ΎȂ 

第ԓ ԋ  监Ԋ会或 㹼自 召 㹼妆会̆会 ꢙ用由Ὲ司

Ȃ 

第四  㹼妆会 提 乮通知 

第ԓ 三  㹼妆会提 ῤ 符合下列 件̔ 

̂一̃ῤ 符合法 ȁ 法 ȁ部门 章 章程 ̕ 

̂ԋ̃ῤ ԍ 㹼妆会 范围̕ 

̂三̃有明 ΐᵣ‗ Ԋ Ȃ 

第ԓ 四  Ὲ司召开 㹼妆会̆ Ԋ会ȁ监Ԋ会以 独或者合 持有Ὲ司

3%以上 份 㹼̆有 向Ὲ司提出提 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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独或者合 持有Ὲ司 3%以上 份 㹼可以在 㹼妆会召开 10 日╠提出

临时提 ӥ 提֜召 ֲȂ召 ֲ 在收到提 倾 2 日ῤ发出 㹼妆会 ᾟ

通知̆Ὲ 临时 ῤ Ȃ 

╠ 外̆召 ֲ在发出 㹼妆会通知Ὲ 倾̆不 修改 㹼妆

会通知中已列明 提 或 ⱴ 提 Ȃ 

㹼妆会通知中未列明或不符合本章程第ԓ 三 提 ̆ 㹼妆会不

进 ‗ ᵬ出‗ Ȃ 

第ԓ ԓ  召 ֲ 在ᇔ 㹼妆会召开 20 日╠以Ὲ 式通知各 㹼̆

临时 㹼妆会 ԍ会 召开 15 日╠以Ὲ 式通知各 㹼Ȃ 

Ὲ司在 期 时̆不 包括会 召开 日Ȃ 

第ԓ Έ  㹼会 通知包括以下ῤ ̔ 

̂一̃会 时间ȁ地 会 期 ̕ 

̂ԋ̃提֜会 Ԋ 提 ̕ 

̂三̃以明 说明̔ῃᵣ 㹼 有 出抎 㹼妆会̆ 可以委 代理

ֲ出抎会 ⱴ ‗̆该 㹼代理ֲ不 是Ὲ司 㹼̕ 

̂四̃有 出抎 㹼妆会 㹼 日̆ 日乮会 日期ӊ间

间 不多ԍ 7 个工ᵬ日̆ 日一旦 ̆不 变更̕ 

̂ԓ̃会Ⱶ常 系ֲ姓名̆电话号码̕ 

̂Έ̃ 络或ῒ他 式 ‗时间 ‗程 Ȃ 

㹼妆会通知 ᾟ通知中 ᾟ分ȁ 露 有提 ῃ部ΐᵣῤ Ȃ

拟 Ԋ 需 独 Ԋ发 意 ̆发布 㹼妆会通知或 ᾟ通知时将同时

明独 Ԋ 意 理由Ȃ 

㹼妆会 络或ῒ他 式 开 时间̆不 早ԍ 场 㹼妆会召开╠一

日下 三 ̆ 不 迟ԍ 场 㹼妆会召开 日上 Ӝ 三 分̆ῒ结 时间

不 早ԍ 场 㹼妆会结 日下 三 Ȃ 

第ԓ 七 㹼妆会拟 Ԋȁ监Ԋ选ҽԊ ̆ 㹼妆会通知中将ᾟ分

露 Ԋȁ监Ԋ候选ֲ 详 ̆至少包括以下ῤ ̔ 

̂一̃ ȁ工ᵬ ȁῚ 个ֲ ’̕ 

̂ԋ̃乮本Ὲ司或本Ὲ司 㹼 制ֲ是否 在῏ ῏系̕ 

̂三̃ 露持有本Ὲ司 份 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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̂四̃是否受 中国 监会或ῒ他有῏部门 处 券֜易 惩扲Ȃ 

累积 制选ҽ Ԋȁ监Ԋ外̆ ᵝ Ԋȁ监Ԋ候选ֲ 以 提 提

出Ȃ 

第ԓ ῇ  发出 㹼妆会通知倾̆无 理由̆ 㹼妆会不 延期或取 ̆

㹼妆会通知中列明 提 不 取 Ȃ一旦出 延期或取 ̆召 ֲ

在 召开日╠至少 2 个工ᵬ日Ὲ 说明 因Ȃ 

第ԓ  㹼妆会 召开 

第ԓ Ӝ  本Ὲ司 Ԋ会 ῒ他召 ֲ将 取 ̆保 㹼妆会

常秩 Ȃ对ԍ 㹼妆会ȁ寻 Ԋ ᷅ 㹼合法 为̆将 取

ⱴ以制 时 有῏部门查处Ȃ 

第Έ  日 在Ύ 有 㹼或ῒ代理ֲ̆ 有 出抎 㹼妆会̆

ᶭ 有῏法 ȁ法 本章程 ᶏ ‗ Ȃ 

㹼可以֪自出抎 㹼妆会̆Ӟ可以委 代理ֲ代为出抎 ‗Ȃ 

第Έ 一  自然ֲ 㹼֪自出抎会 ̆ 出示 明ῒ 份 有 件或

明ȁ 账户 ̕委 代理他ֲ出抎会 ̆ 出示本ֲ有 份 明ȁ 㹼

委 ӥȂ 

法ֲ 㹼 由法 代 ֲ或者法 代 ֲ委 代理ֲ出抎会 Ȃ法 代

ֲ出抎会 ̆ 出示本ֲ 份 ȁ能 明ῒΐ有法 代 ֲ 核� 有 明̕

委 代理ֲ出抎会 ̆代理ֲ 出示本ֲ 份 ȁ法ֲ 㹼 ᵝ 法 代 ֲ

ᶭ法出ΐ ӥ 委 ӥȂ 

㹼为 法ֲ ̆ 由该 负责ֲ或者负责ֲ委 代理ֲ出抎会 Ȃ

该 负责ֲ出抎会 ̆出示本ֲ 份 ȁ能 明ῒΐ有负责ֲ 核� 有

明̕委 代理ֲ出抎会 ̆代理ֲ 出示本ֲ 份 ȁ该 负责ֲᶭ法出ΐ

ӥ 委 ӥȂ 

第Έ ԋ  㹼出ΐ 委 他ֲ出抎 㹼妆会 委 ӥ 明下列ῤ

̔  

̂一̃代理ֲ 姓名̕  

̂ԋ̃是否ΐ有 ‗ ̕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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̂三̃分ᓏ对列῀ 㹼妆会 程 一 Ԋ 成ȁ 对或弃 指

示̕  

̂四̃委 ӥ 发日期 有 期 ̕  

̂ԓ̃委 ֲ 名̂或盖章̃̆委 ֲ为法ֲ 㹼 ̆ ⱴ盖法ֲ ᵝ 章̕

委 ֲ为 法ֲ ̆ ⱴ盖 法ֲ ᵝ 章Ȃ  

第Έ 三  委 ӥ 注明 㹼不ᵬΐᵣ指示̆ 㹼代理ֲ是否可以按

自己 意思 ‗Ȃ 

第Έ 四  代理 委 ӥ由委 ֲ 他ֲ 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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召开 㹼妆会时̆会 主持ֲ违 Ԋ 乹ᶏ 㹼妆会无法继续进 ̆

场出抎 㹼妆会有 ‗ 㹼同意̆ 㹼妆会可 ҽ一ֲ 任会 主

持ֲ̆继续开会Ȃ 

第Έ Ӝ  Ὲ司制 㹼妆会 Ԋ 乹̆详 㹼妆会 召 ȁ召开

‗程 ̆包括通知ȁ ȁ提 ȁ ȁ ȁ ‗结 布ȁ会

‗ 成ȁ会 ῒ ȁῈ ῤ Ȃ 㹼妆会 Ԋ 乹 ᵬ为本章程

件̆由 Ԋ会拟 ȁ 㹼妆会 ‰Ȃ 

第七  在ᇔ 㹼妆会上̆ Ԋ会ȁ监Ԋ会 就ῒ 一ᇔ 工ᵬ向

㹼妆会ᵬ出 Ȃ 名独 ԊӞ ᵬ出述 Ȃ 

第七 一  Ԋȁ监Ԋȁ高 理ֲ 在 㹼妆会上就 㹼 质询 建 ᵬ

出解 说明Ȃ 

第七 ԋ  会 主持ֲ 在 ‗╠ 布 场出抎会 㹼 代理ֲֲ

持有 ‗ 份总 ̆ 场出抎会 㹼 代理ֲֲ 持有 ‗

份总 以会 为‰Ȃ 

第七 三  㹼妆会 有会 ̆由 Ԋ会秘ӥ负责Ȃ会 以下

ῤ ̔ 

̂一̃会 时间ȁ地 ȁ 程 召 ֲ姓名或名称̕ 

̂ԋ̃会 主持ֲ以 出抎或列抎会 Ԋȁ监Ԋȁ总 理 ῒ他高

理ֲ 姓名̕ 

̂三̃出抎会 㹼 代理ֲֲ ȁ 持有 ‗ 份总 Ὲ司

份总 比ᶛ̕ 

̂四̃对 一提 ȁ发言 ‗结 ̕ 

̂ԓ̃ 㹼 质询意 或建 以 相 复或说明̕ 

̂Έ̃ 师 ֲȁ监 ֲ姓名̕ 

̂七̃本章程 ῀会 ῒ他ῤ Ȃ 

第七 四  召 ֲ 保 会 ῤ 真 ȁ‰ Ȃ出抎会

Ԋȁ监Ԋȁ召 ֲ或ῒ代 ȁ会 主持ֲ 在会 上 名Ȃ会

乮 场出抎 㹼 会 Ύ 代理出抎 委 ӥȁ ‗ ’ 有 一 由

Ԋ会相῏ֲ 负责保 ̆保 期 为 10 ᇔ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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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 ԓ  召 ֲ 保 㹼妆会连续ҽ ̆直至 成最 ‗ Ȃ因不可

ⱬ 因导致 㹼妆会中 或不能ᵬ出‗ ̆ 取 快 复

召开 㹼妆会或直 本次 㹼妆会̆ 时Ὲ Ȃ同时̆召 ֲ 向Ὲ司

在地中国 监会 出机 ֜易 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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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 Ӝ  㹼̂包括 㹼代理ֲ̃以ῒ 代 有 ‗ 份 ᶏ

‗ ̆ 一 份֣有一 ‗ Ȃ 

㹼妆会 中小 者利 妆Ԋ 时 对̆中小 者 ‗ 独

Ȃ 独 结 时Ὲ开 露Ȃ 

Ὲ司持有 本Ὲ司 份 有 ‗ 且̆该部分 份不 ῀出抎 㹼妆会有 ‗

份总 Ȃ 

㹼ӯ῀Ὲ司有 ‗ 份违 ȇ 券法Ȉ第Έ 三 第一 ȁ第ԋ

̆该 比ᶛ部分 份在ӯ῀倾 36 个月ῤ不 ᶏ ‗ ̆且不 ῀

出抎 㹼妆会有 ‗ 份总 Ȃ 

Ὲ司 Ԋ会ȁ独 Ԋȁ持有 分ӊ一以上有 ‗ 份 㹼或者ᶭ 法 ȁ

法 或者中国 监会 者保 机 可以Ὲ开 㹼 Ȃ

㹼 向 ֲᾟ分 露ΐᵣ 意向 信 Ȃ 以有ễ或者

变相有ễ 式 㹼 Ȃ 法 件外̆Ὲ司不 对 提出最

ᵞ持 比ᶛ 制Ȃ 

第ῇ  㹼妆会 有῏῏ ֜易Ԋ 时̆̓͂ 㹼不 乮 ‗̆

ῒ 代 有 ‗ 份 不 ῀有 ‗总 ̕ 㹼妆会‗ ᾟ分 露

῏ 㹼 ‗ ’Ȃ 

㹼妆会 有῏῏ ֜易Ԋ 时̆̓͂ 㹼 主ꜚ向 㹼妆会声明῏ ῏系

回 ‗Ȃ 㹼 有主ꜚ说明῏ ῏系 回 ̆ῒ他 㹼可以 ῒ说明

’ 回 Ȃ召 ֲ ᶭ 有῏ 查该 㹼是否 ῏ 㹼 该 㹼是否

回 Ȃ 

ԇ回 ῏ 㹼对ԍ 自己 ῏ ֜易可以 ⱴ ̆ 可就该῏ ֜

易֟生 因ȁ֜易基本 ’ȁ֜易是否Ὲᾛ合法 Ԋ 向 㹼妆会ᵬ出解

说明Ȃ 

提出回 㹼或ῒ他 㹼 对῏ ֜易Ԋ 性 由 带 在会

上 露利 回 ȁ卮弃 ‗ 有异 ̆可向监Ԋ会申请无需回 ̆由监Ԋ会

召开临时监Ԋ会会 对该申请ᵬ出‗ ̆该‗ 为 ‗ Ȃ 

有 ’῏ 㹼无法回 时̆可以按 常程 进 ‗̆ 在 㹼

妆会‗ 中ᵬ出详 说明Ȃ 

Ὲ司 㹼妆会 ῏ ֜易Ԋ 时̆̓͂ 㹼 回 ‗Ȃ̓͂ 㹼包括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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列 㹼或者ΐ有下列 ӊ一 㹼̔ 

̂一̃为֜易对 ̕ 

̂ԋ̃为֜易对 直 或者间 制ֲ̕ 

̂三̃ ֜易对 直 或者间 制̕ 

̂四̃乮֜易对 受同一法ֲ或者自然ֲ直 或间 制̕ 

̂ԓ̃因乮֜易对 或者ῒ῏ 在尚未 毕 或者ῒ

他 而ᶏῒ ‗ 受到 制 㹼̕ 

̂Έ̃中国 监会或者֜易 可能造成Ὲ司利 对ῒẁ 法ֲ或自

然ֲȂ 

第ῇ 一 Ὲ司处ԍ 机 ’外̆ 㹼妆会以 ᓏ‗ ‰ Ὲ̆

司不 乮 Ԋȁ总 理 ῒ他高 理ֲ 以外 ֲ 将Ὲ司ῃ部或者 屺

Ⱶ 理֜ԇ该ֲ负责 合同Ȃ 

第ῇ ԋ Ԋȁ监Ԋ候选ֲ名 以提 式提请 㹼妆会 ‗Ȃ 

累积 制外̆ ᵝ Ԋȁ监Ԋ候选ֲ 以 提 提出̆召 ֲ

知 㹼候选 Ԋȁ监Ԋ 基本 ’Ȃ 

Ԋȁ监Ԋ 提名 式 程 下̔ 

̂一̃ Ԋ会可以提名 Ὲ司 Ԋ候选ֲ̆ 以 Ԋ会‗ 式 成ӥ 提

̆提֜ 㹼妆会选ҽ̕ 

连续 90 天以上 独或者合 持有Ὲ司 10%以上 份 㹼有 向 Ԋ会提出

Ԋ候选ֲ 提名̆本 Ԋ会 提名ֲ意 对ῒ任 核�进 查倾̆

成ӥ 提 提֜ 㹼妆会选ҽȂ 

̂ԋ 监̃Ԋ会可以提名 Ὲ司监Ԋ候选ֲ̆ 以监Ԋ会‗ 式 成ӥ 提

̆提֜ 㹼妆会选ҽ̕ 

独或者合 持有Ὲ司 10%以上 份 㹼有 提出 㹼代 任 监Ԋ候

选ֲ 提名̆本 监Ԋ会 提名ֲ意 对ῒ任 核�进 査倾̆ 成ӥ

提 提֜ 㹼妆会选ҽ̕ 

监Ԋ会中 工代 监Ԋ由Ὲ司 工通 工代 妆会或 工妆会民主选ҽ

֟生Ȃ 

第ῇ 三  㹼妆会就选ҽ或者更 两名̂含两名̃以上 Ԋȁ监Ԋ进

‗时̆根 本章程 或者 㹼妆会 ‗ ̆ 累积 制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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累积 制是指 㹼妆会选ҽ Ԋȁ监Ԋ时̆ 一 份拥有乮 选 Ԋȁ监Ԋ

ֲ 相同 ‗ ̆ 㹼拥有 ‗ 可以 中ᶏ用Ȃ 

㹼妆会选ҽ Ԋȁ监Ԋ̆ 对 一个 Ԋȁ监Ԋ个进 ‗Ȃ 㹼拥有

‗ 可以 中 给一个 Ԋ或监Ԋ候选ֲ̆Ӟ可以分 给几个 Ԋ或监Ԋ

候选ֲ̆ᵖ 一 㹼累 出 不 ῒ拥有 总 Ȃ 

Ԋ会 向 㹼 知 Ԋȁ监Ԋ候选ֲ 基本 ’Ȃ 选 Ԋȁ监Ԋ

出抎 㹼妆会 㹼 持有 ‗ 1/2 以上 份 成 Ȃ对ԍ

出抎 㹼妆会 㹼 持有 ‗ 1/2 以上 成 Ԋ或监Ԋ候选ֲ 根̆

选ҽ Ԋ或监Ԋ名 ̆按 由多到少 ΐᵣ 选 Ԋ或监ԊȂ 

㹼妆会 ‗ 累积 制 以下 乹̔ 

̂一̃ Ԋ或者监Ԋ候选ֲ 可以多ԍ 㹼妆会拟选ֲ ̆ᵖ ᵝ 㹼

候选ֲ 不能 㹼妆会拟选 Ԋ或者监Ԋֲ ̆ 分 总 不能

㹼拥有 ̆否乹该 ᵬ Ȃ 

̂ԋ̃独 Ԋ 独 Ԋ 分开 Ȃ选ҽ独 Ԋ时 ᵝ 㹼有

取 选 ԍῒ 持有 ӗ以拟选独 Ԋֲ ӗ积 该̆ 只

能 向Ὲ司 独 Ԋ候选ֲ 选̕ҽ 独 Ԋ时̆ ᵝ 㹼有 取 选

ԍῒ 持有 ӗ以拟选 独 Ԋֲ ӗ积 该̆ 只能 向Ὲ司

独 Ԋ候选ֲȂ 

̂三̃ Ԋ或者监Ԋ候选ֲ根 多少 最倾 选ֲ̆p ᵝ

选ֲ 最ᵞ 出抎 㹼妆会 㹼̂包括 㹼代理ֲ̃ 持 份

总 Ȃ 选 Ԋ或者监Ԋ不 㹼妆会拟选 Ԋ或者监Ԋֲ ̆ 就缺

对 有不够 Ԋ或者监Ԋ候选ֲ进 Ῥ次 ׅ̆不够者̆由Ὲ司下次

㹼妆会 选Ȃ 两ᵝ以上 Ԋ或者监Ԋ候选ֲ 相同̆ᵖ由ԍ拟选名

制只能有部分ֲ士可 选 ̆对该 相同 Ԋ或者监Ԋ候选ֲ需 独进

Ῥ次 选ҽȂ 

第ῇ 四  累积 制外̆ 㹼妆会将对 有提 进  ‗̆对同一

Ԋ 有不同提 ̆将按提 提出 时间 进 ‗Ȃ对同一Ԋ 有不同提

̆ 㹼或ῒ代理ֲ在 㹼妆会上不 对同一Ԋ 不同提 同时 同意 Ȃ

因不可 ⱬ 因导致 㹼妆会中 或不能ᵬ出‗ 外̆ 㹼妆会将不会对

提 进 搁 或不ԇ ‗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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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ῇ ԓ  㹼妆会 提 时̆不会对提 进 修改̆否乹̆有῏变更

为一个 提 ̆不能在本次 㹼妆会上进 ‗Ȃ 

第ῇ Έ  同一 ‗ 只能选择 场ȁ 络或ῒ他 ‗ 式中 一 Ȃ同一

‗ 出 复 ‗ 以第一次 结 为‰Ȃ 

第ῇ 七  㹼妆会 取 名 式 ‗Ȃ 

第ῇ ῇ  㹼妆会对提 进 ‗╠̆ ҽ 2 名 㹼代 ⱴ ȁ

监 Ȃ Ԋ 乮 㹼有῏ ῏系 ̆相῏ 㹼 代理ֲ不 ⱴ ȁ监 Ȃ  

㹼妆会对提 进 ‗时̆ 由 师ȁ 㹼代 乮监Ԋ代 ῍同负责 ȁ

监 ̆ 场Ὲ布 ‗结 ̆‗ ‗结 ῀会 Ȃ 

通 络或ῒ他 式 Ὲ司 㹼或ῒ代理ֲ 有̆ 通 相 系统查

自己 结 Ȃ 

第ῇ Ӝ  㹼妆会 场结 时间不 早ԍ 络或ῒ他 式̆会 主持ֲ

布 一提 ‗ ’ 结 ̆ 根 ‗结 布提 是否通 Ȃ 

在 式Ὲ布 ‗结 ╠̆ 㹼妆会 场ȁ 络 ῒ他 ‗ 式中 Ὲ

司ȁ ֲȁ监 ֲȁ主 㹼ȁ 络服Ⱶ 相῏各 对 ‗ ’ 负有保

ӈⱵȂ 

第Ӝ  出抎 㹼妆会 㹼̆ 对提֜ ‗ 提 发 以下意 ӊ一̔

同意ȁ 对或弃 Ȃ 券 结 机 ᵬ为ῤ地乮 港 市场֜易ԑ ԑ通机

制 名ӈ持有ֲ̆按 持有ֲ意思 示进 申 外Ȃ 

未 ȁ错 ȁ 迹无法 ‗ ȁ未 ‗ 为 ֲ卮弃 ‗

利̆ῒ 持 份 ‗结 为“弃 ”Ȃ 

第Ӝ 一  会 主持ֲ 对提֜ ‗ ‗ 结 有任ᵥ怀 ̆可以对

进 ̕ 会 主持ֲ未进 ̆出抎会 㹼或者 㹼代理ֲ对

会 主持ֲ 布结 有异 ̆有 在 布 ‗结 倾 ̆会 主持

ֲ Ȃ  

第Ӝ ԋ  㹼妆会‗ 时Ὲ ̆Ὲ 中 列明出抎会 㹼 代

理ֲֲ ȁ 持有 ‗ 份总 Ὲ司有 ‗ 份总 比ᶛȁ ‗

式ȁ 提 ‗结 通 各 ‗ 详 ῤ Ȃ 

第Ӝ 三  提 未 通 ̆或者本次 㹼妆会变更╠次 㹼妆会‗ ̆

在 㹼妆会‗ Ὲ 中ᵬ ᓏ提示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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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Ӝ 四  㹼妆会通 有῏ Ԋȁ监Ԋ选ҽ提 ̆ 任 Ԋȁ监Ԋ就任

时间在本次 㹼妆会通 ӊ日Ȃ 

第Ӝ ԓ  㹼妆会通 有῏ ȁ送 或 本Ὲ积 本提 ̆Ὲ司

将在 㹼妆会结 倾 2 个月ῤ ΐᵣ Ȃ 

第ԓ章 Ԋ会 

第一  Ԋ 

第Ӝ Έ  Ὲ司 Ԋ为自然ֲȂ 

第Ӝ 七  有下列 ӊ一 ̆不能 任Ὲ司 Ԋ̔ 

̂一̃无民Ԋ 为能ⱬ或者 制民Ԋ 为能ⱬ̕ 

̂ԋ̃因喌 ȁ ȁ᷅ 财֟ȁ挪用财֟或者破 会主ӈ市场 秩 ̆

判处刑 ̆ 期满未 5 ᇔ̆或者因 ▫夺 利̆ 期满未 5

ᇔ̕ 

̂三̃ 任破֟清 Ὲ司ȁ企屺 Ԋȁ 理̆对该Ὲ司ȁ企屺 破֟负

有个ֲ责任 ̆自该Ὲ司ȁ企屺破֟清 结ӊ日 未 3 ᇔ̕ 

̂四̃ 任因违法 吊销营屺 ȁ责令῏闭 Ὲ司ȁ企屺 法 代 ֲ̆

负有个ֲ责任 ̆自该Ὲ司ȁ企屺 吊销营屺 ӊ日 未 3 ᇔ̕ 

̂ԓ̃个ֲ 负 妆 债Ⱶ到期未清ễ̕ 

̂Έ̃ 中国 监会 取 券市场 ῀ ̆期 未满 ̕ 

̂七̃法 ȁ 法 或部门 章 ῒ他ῤ Ȃ 

有下列 能 屺 4331044A2CB44B31D38127TT1 13EMC A1F44 E1.95B402C83.Tm
81A442801C44 E3435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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Ὲ司 Ԋ̂不包括 工代 出任 Ԋ̃可以由总 理或ῒ他高 理ֲ

Ὶ任̆ᵖῚ任 理或者ῒ他高 理ֲ Ⱶ Ԋ以 由 工代 任 Ԋ̆

总 不 Ὲ司 Ԋ总 1/2Ȃ 

第Ӝ Ӝ  出 ȇῈ司法Ȉ中 不 任 Ԋ 外̆ Ԋ在任期

满以╠̆ 㹼妆会不 无 解 ῒ ⱵȂ Ԋ 法 ȁ法 本章程

̆忠 责̆维 Ὲ司利 Ȃ ῒ自 利 乮Ὲ司 㹼 利 相‖

时̆ 以Ὲ司 㹼 最妆利 为 为‰乹̆ Ԋ对Ὲ司负有下列忠 ӈⱵ̔  

̂一̃不 利用 收受 或者ῒ他 法收῀̆不 ᷅ Ὲ司 财֟̕ 

̂ԋ̃不 挪用Ὲ司 金̕ 

̂三̃不 将Ὲ司 ֟或者 金以ῒ个ֲ名ӈ或者ῒ他个ֲ名ӈ开 账户

Ữ̕ 

̂四̃不 违 本章程 ̆未 㹼妆会或 Ԋ会同意̆将Ὲ司 金卿

뒗给他ֲ或者以Ὲ司财֟为他ֲ提ᶫ 保̕ 

̂ԓ̃不 违 本章程 或未 㹼妆会同意̆乮本Ὲ司 合同或者

进 ֜易̕ 

̂Έ̃未 㹼妆会同意̆不 利用 ⱵḂ利̆为自己或他ֲ谋取本 ԍ

Ὲ司 屺机会̆自营或者为他ֲ 营乮本Ὲ司同 屺Ⱶ̕ 

   ̂七̃不 受乮Ὲ司֜易 ᵳ金 为己有̕ 

̂ῇ̃不 自 露Ὲ司秘 ̕ 

̂Ӝ̃不 利用ῒ῏ ῏系 Ὲ司利 ̕ 

 ̂ ̃法 ȁ 法 ȁ部门 章 本章程 ῒ他忠 ӈⱵȂ 

Ԋ违 本 收῀̆ Ὲ司 有̕给Ὲ司造成 失 ̆

ễ责任Ȃ 

第一  Ԋ 法 ȁ 法 本章程̆ Ԋ对Ὲ司负有下列勤ָא

ӈⱵ̔  

̂一̃ 谨 ȁ 真ȁ勤ָא地 ᶏῈ司 ԇ 利̆以保 Ὲ司 屺

为符合国 法 ȁ 法 以 国 各 ̆ 屺活ꜚ不 营

屺 屺Ⱶ范围̕  

̂ԋ̃Ὲ 对 有 㹼̕  

̂三̃ 时ԅ解Ὲ司屺Ⱶ 营 理 ’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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̂四̃ 对Ὲ司 期 ӥ 意 ̆ 保 Ὲ司 露 信 真

ȁ‰ ȁ ̕ 

̂ԓ̃ 向监Ԋ会提ᶫ有῏ ’ ̆不 监Ԋ会或者监Ԋ

ᶏ ̕  

̂Έ̃法 ȁ 法 ȁ部门 章 本章程 ῒ他勤ָאӈⱵȂ 

第一 〇一   Ԋ连续两次未能֪自出抎̆Ӟ不委 ῒ他 Ԋ出抎 Ԋ会会

̆ 为不能 责̆ Ԋ会 建 㹼妆会ԇ以 Ȃ 

第一 〇ԋ   Ԋ可以在任期 满以╠提出 Ȃ Ԋ 向 Ԋ会提

֜ӥ Ȃ Ԋ会将在 2 日ῤ向 㹼 露有῏ ’Ȃ 

因 Ԋ 导致Ὲ司 Ԋ会ᵞԍ法 最ᵞֲ 时 该̆ Ԋ

在下任 Ԋ 因ῒ ֟生 缺 倾 能生 ̆在改选出 Ԋ就任╠̆

Ԋׅ ᶭ 法 ȁ 法 ȁ部门 章 本章程 ̆ Ԋ ⱵȂ Ԋ会

快召 临时 㹼妆会̆选ҽ Ԋ 因 Ԋ ֟生 缺Ȃ在 㹼妆会

未就 Ԋ选ҽᵬ出‗ 以╠̆该提出 Ԋ以 Ὲ司 Ԋ会 受到

合理 制Ȃ 

╠述 外̆ Ԋ 自 送 Ԋ会时生 Ȃ 

第一 〇三   Ԋ提出 或者任期 满̆ 向 Ԋ会Ⱳ 有移֜ 续̆

ῒ对Ὲ司 㹼负有 ӈⱵ在ῒ 尚未生 或者生 倾 合理期间ῤ̆以

任期结 倾 合理期间ῤ 不 然解 ̆ῒ对Ὲ司 屺秘 保 ӈⱵ在ῒ任

结 倾ׅ然有 ̆直至该秘 成为Ὲ开信 Ȃῒ他ӈⱵ 持续期间 根 Ὲ

乹‗ ̆ Ԋ件发生乮 任ӊ间时间 短̆以 乮Ὲ司 ῏系在ᵥ

’ 件下结 而 Ȃ 

第一 〇四   未 本章程 或者 Ԋ会 合法 ̆任ᵥ Ԋ不 以个ֲ

名ӈ代 Ὲ司或者 Ԋ会 ԊȂ Ԋ以ῒ个ֲ名ӈ Ԋ时̆在第三 会合理地

为该 Ԋ在代 Ὲ司或者 Ԋ会 Ԋ ’下̆该 Ԋ Ԋᾢ声明ῒ 场

份Ȃ 

第一 〇ԓ   Ԋ Ὲ司 Ⱶ时违 法 ȁ 法 ȁ部门 章或本章程

̆给Ὲ司造成 失 ̆ ễ责任Ȃ 

第ԋ  独 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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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 〇Έ   Ὲ司建 独 Ԋ制 Ȃ独 Ԋ是指不在Ὲ司 任 Ԋ

外 ῒ他 Ⱶ̆ 乮Ὲ司 Ὲ司主 㹼不 在可能 ῒ进 独 判

῏系 ԊȂῈ司 Ԋ会成 中 包括至少三分ӊ一 独 Ԋ ῒ̆中至少包

括一名会 专屺ֲ士̂会 专屺ֲ士是指ΐ有高 称或注Ύ会 师 核� ֲ

士̃Ȃ 

第一 〇七   独 Ԋ对Ὲ司 ῃᵣ 㹼负有诚信乮勤ָאӈⱵȂ独 Ԋ

按 有῏法 ȁ 法 ȁ中国 监会 ֜易 有῏ 本章程 ̆

真 责̆维 Ὲ司 ᵣ利 ̆尤ῒ ῏注中小 㹼 利 不受到᷅ Ȃ独

Ԋ 独 责 不̆受Ὲ司主 㹼ȁ 制ֲ或者ῒ他乮Ὲ司 在

利 ῏系 ᵝ或个ֲ Ȃ独 Ԋ 乹上最多在ԓ 上市Ὲ司Ὶ任独

Ԋ̆ 保有 够 时间 ⱬ有 地 独 Ԋ 责Ȃ 

第一 〇ῇ   独 Ԋ ΐ备乮ῒ ᶏ 相适 任 件Ȃ 

独 Ԋ 符合下列基本 件̔ 

̂一̃根 法 ȁ 法 ῒ他有῏ ̆ΐ备 任Ὲ司 Ԋ 核�̕  

̂ԋ̃ΐ备法 ȁ 法 ȁ部门 章 本章程 独 性̆能够独

责 不̆受Ὲ司主 㹼ȁ 制ֲ或者ῒ他乮Ὲ司 在利 ῏系 ᵝ

或个ֲ ̕ 

̂三̃ΐ备Ὲ司运ᵬ 基本知 ̆ 相῏法 ȁ 法 ȁ 章 乹  ̕  

̂四̃ΐ有ԓᇔ以上法 ȁ 或者ῒ他 独 Ԋ 责 需 工ᵬ

̕  

̂ԓ̃本章程 ῒ他任 件Ȃ 

独 Ԋ ΐ有独 性̆下列ֲ 不 任独 Ԋ̔ 

̂一̃在Ὲ司或者ῒ 企屺任 ֲ ῒ直系֪ 或主 会῏系̕ 

̂ԋ̃直 或间 持有Ὲ司 分ӊ一以上 份或者是Ὲ司╠ 名 㹼中 自

然ֲ 㹼 ῒ直系֪ ̕  

̂三̃在直 或间 持有Ὲ司 分ӊԓ以上 份 㹼 ᵝ或者在Ὲ司╠ԓ

名 㹼 ᵝ任 ֲ ῒ直系֪ ̕ 

̂四 在̃Ὲ司 㹼ȁ 制ֲ ῒ 企屺任 ֲ ῒ直系֪  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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̂ԓ̃为Ὲ司 ῒ 㹼ȁ 制ֲ或者ῒ各自 企屺提ᶫ财Ⱶȁ法

ȁ 询 服Ⱶ ֲ ̆包括ᵖ不 ԍ提ᶫ服Ⱶ 中׃机 目 ῃᵣֲ ȁ

各 复核ֲ ȁ在 上 ֲ ȁ合伙ֲ 主 负责ֲ̕ 

̂Έ̃在乮Ὲ司 ῒ 㹼ȁ 制ֲ或者ῒ各自 企屺有 妆屺

Ⱶ ᵝ任 ֲ 或̆者在有 妆屺Ⱶ ᵝ 㹼 ᵝ任 ֲ

̕ 

̂七̃最近一ᇔῤ曾 ΐ有╠Έ 列ҽ ֲ ̕ 

̂ῇ̃ 中国 监会 取 券市场 ῀ ̆且ׅ处ԍ ῀期 ̕ 

̂Ӝ̃ 中国 监会ȁ֜易 不适合上市Ὲ司 Ԋȁ监Ԋ 高 理ֲ

̆期 尚未 满 ̕ 

̂ ̃中国 监会 ֜易 不ΐ有独 性 ῒ他ֲ Ȃ 

╠ 称“直系֪ ”是指 Ẽȁ父 ȁ ̕“主 会῏系”是指ᾞ

弟姐 ȁ 父 ȁᾙ ȁᾞ弟姐 Ẽȁ Ẽ ᾞ弟姐 Ȃ 

╠ 第̂四̃ ȁ第̂ԓ̃ 第̂Έ̃ 中 Ὲ司 㹼ȁ 制ֲ

企屺̆不包括根 ȇ上 券֜易 Ǆ创 上市 乹Ȉ第 15.1 第

̂ 四̃ 乮Ὲ司不 成῏ ῏系 企屺Ȃ 

第一 〇Ӝ   独 Ԋ ΐ有ȇῈ司法Ȉ ῒ他法 ȁ法 ԇ Ԋ

外̆Ὲ司还 ԇ独 Ԋ以下 ᓏ ̔ 

̂一̃ 提֜ 㹼妆会 ῏ ֜易 由独 Ԋ 可倾 提̆֜ Ԋ会

̕独 Ԋᵬ出判 ╠̆可以 请中׃机 出ΐ独 财Ⱶ 问 ̆ᵬ为ῒ判

ᶭ ̕ 

̂ԋ̃向 Ԋ会提 用或解 会 师ԊⱵ ̕ 

̂三̃向 Ԋ会提请召开临时 㹼妆会̕ 

̂四̃提 召开 Ԋ会̕ 

̂ԓ̃独 请外部 机 询机 ̕ 

̂Έ̃可以在 㹼妆会召开╠Ὲ开向 㹼 ̆p 不 取有ễ或者

变相有ễ 式进 Ȃ 

̂七̃法 ȁ法 ȁ 范性 件 独 Ԋῒ他 Ȃ 

独 Ԋ ᶏ上述 ᓏ 取 ῃᵣ独 Ԋԋ分ӊ一以上同意̕

上述提 未 或上述 ᓏ 不能 常 ᶏ Ὲ̆司 将有῏ ’ԇ以 露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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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 一  独 Ԋ 本章程第一 〇Ӝ 责外 还̆ 对以

下Ԋ 向 Ԋ会或 㹼妆会发 独 意 ̔ 

̂一̃提名ȁ任ᾧ Ԋ̕ 

̂ԋ̃ 任或解 高 理ֲ ̕ 

̂三̃Ὲ司 Ԋȁ高 理ֲ ̕ 

̂四̃Ὲ司 金分 制 ȁ调 ȁ‗ 程 ȁ ’ 信 露̆

以 利 分 是否 中小 ֲ合法 ̕ 

̂ԓ̃Ὲ司 Ԋ会未Ạ出 金利 分 ̕ 

̂Έ̃需 露 ῏ ֜易ȁ对外 保̂不含对合 范围ῤ Ὲ司提ᶫ

保̃ȁ委 理财ȁ对外提ᶫ财Ⱶ ꜛȁ变更募 金用途ȁῈ司自主变更会

ȁ ῒ 生 妆Ԋ ̕ 

̂七̃Ὲ司 㹼ȁ 制ֲ ῏ 企屺对Ὲ司 有或 发生 总 高ԍ

三 万ᾝ或高ԍῈ司最近  ֟值 分ӊԓ 卿 或ῒ他 金 以̆

Ὲ司是否 取有 回收欠 ̕ 

̂ῇ̃ 妆 ֟ ȁ ꞉ 划̕ 

̂Ӝ̃Ὲ司拟‗ ῒ 不Ῥ在֜易 ֜易̆或者 而申请在ῒ他 券֜易

场 ֜易或者 ̕ 

̂ ̃独 Ԋ 为可能 中小 㹼 Ԋ ̕ 

̂ 一̃国 法 ȁ法 本章程 ῒ他Ԋ Ȃ 

独 Ԋ 就上述Ԋ 发 以下几 意 ӊ一 同̔意 保̕ 意 ῒ理由̕

对意 ῒ理由̕无法发 意 ῒ Ȃ 

有῏Ԋ ԍ需 露 Ԋ Ὲ̆司 将独 Ԋ 意 ԇ以Ὲ布 独̆

Ԋ出 意 分 无法 成一致时̆ Ԋ会 将各独 Ԋ 意 分ᓏ 露Ȃ 

第一 一 一 为保 独 Ԋ有 ᶏ Ὲ̆司 为独 Ԋ提ᶫ

件Ȃ 

第三  Ԋ会 

第一 一 ԋ Ὲ司 Ԋ会̆对 㹼妆会负责Ȃ Ԋ会由 11 名 Ԋ 成̆

ῒ中独 Ԋ 4 名̆ Ԋ 1 名Ȃ Ԋ由 㹼妆会选ҽ֟生̆任期 3 ᇔȂ 

第一 一 三 Ԋ会 ᶏ下列 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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̂一̃召 㹼妆会̆ 向 㹼妆会 工ᵬ̕  

̂ԋ̃ 㹼妆会 ‗ ̕ 

̂三̃‗ Ὲ司 营 划 ̕ 

̂四̃制 Ὲ司 ᇔ 财Ⱶ ȁ‗ ̕ 

̂ԓ̃制 Ὲ司 利 分 弥 Ԏ ̕ 

̂Έ̃制 Ὲ司 ⱴ或者⁞少注Ύ 本ȁ发 债券或ῒ他 券 上市 ̕ 

̂七̃拟 Ὲ司 妆收购ȁ收购本Ὲ司 或者合 ȁ分 ȁ变更Ὲ司 式ȁ

解 ̕  

̂ῇ̃在 㹼妆会 范围ῤ ‗̆ Ὲ司对外 ȁ收购出售 ֟ȁ ֟ ȁ

对外卿 ȁ委 理财ȁ 妆合同ȁ῏ ֜易ȁ对外 保 Ԋ ̕  

̂Ӝ̃‗ Ὲ司ῤ部 理机 ̕   

̂ ̃ 任或者解 Ὲ司总 理ȁ Ԋ会秘ӥ ῒ他高 理ֲ ̆ ‗ ῒ

Ԋ 惩Ԋ ̕根 总 理 提名̆ 任或者解 Ὲ司◐总 理ȁ财Ⱶ负

责ֲ 高 理ֲ ̆ ‗ ῒ Ԋ 惩Ԋ ̕ 

̂ 一̃制 Ὲ司 基本 理制 ̕ 

̂ ԋ̃制 本章程 修改 ̕  

̂ 三̃ 理Ὲ司信 露Ԋ ̕ 

̂ 四̃制 Ὲ司 ꞉ 划 ̕ 

̂ ԓ̃向 㹼妆会提请 请或更 为Ὲ司 会 师ԊⱵ ̕ 

̂ Έ̃听取Ὲ司总 理 工ᵬ 查总 理 工ᵬ̕ 

̂ 七̃法 ȁ法 或本章程 ̆以 㹼妆会 ԇ ῒ他 Ȃ 

第一 一 四 Ὲ司 Ԋ会 就注Ύ会 师对Ὲ司财Ⱶ 出ΐ 标‰

意 向 㹼妆会ᵬ出说明Ȃ  

第一 一 ԓ Ԋ会制 Ԋ会 Ԋ 乹 以̆ 保 Ԋ会 㹼妆会‗ ̆

提高工ᵬ ̆保 Ǆ ‗ Ȃ 

第一 一 Έ Ԋ会 对外 ȁ收购出售 ֟ȁ对外卿 ȁ ֟

ȁ对外 保Ԋ ȁ委 理财ȁ῏ ֜易ȁ对外 ̆建 严核� 查

‗ 程 ̕ 妆 目 有῏专 ȁ专屺ֲ 进 ̆ 㹼妆会

‰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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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 一 七 Ԋ会 Ԋ 1 ֲ 可̆以 ◐ Ԋ ̆ Ԋ ◐ Ԋ

由 Ԋ会以ῃᵣ Ԋ 选ҽ֟生 ᾧȂ 

第一 一 ῇ Ԋ ᶏ下列 ̔  

̂一̃主持 㹼妆会 召 ȁ主持 Ԋ会会 ̕  

̂ԋ̃ Ḇȁ 查 Ԋ会‗ ̕  

̂三̃ Ὲ司 ȁῈ司债 ῒ他有价 券̕ 

̂四̃ Ԋ会 件̕ 

̂ԓ̃在发生 妆自然 不可 ⱬ 紧急 ’下̆对Ὲ司ԊⱵ ᶏ符合

法 Ὲ司利 ᓏ处 ̆ 在Ԋ倾向Ὲ司 Ԋ会 㹼妆会 ̕ 

̂Έ̃ ᶏ法 代 ֲ ̆ 由Ὲ司法 代 ֲ 件̕ 

̂七̃ Ԋ会 ԇ ῒ他 Ȃ  

第一 一 Ӝ ◐ Ԋ ꜛ Ԋ 工ᵬ Ὲ̆司 Ԋ 不能 Ⱶ或者不

Ⱶ ̆由◐ Ԋ Ⱶ̕◐ Ԋ 不能 Ⱶ或者不 Ⱶ ̆由

以上 Ԋ῍同 ҽ一名 Ԋ ⱵȂ 

第一 ԋ  Ԋ会 ᇔ至少召开两次会 ̆由 Ԋ 召 ̆ԍ会 召开 10

日以╠由专ֲȁ电话ȁ传真ȁ 件或本章程 ῒ他 式通知ῃᵣ Ԋ 监ԊȂ 

第一 ԋ 一 代 1/10 以上 ‗ 㹼ȁ1/3 以上 Ԋȁ监Ԋ会可以提

召开 Ԋ会临时会 Ȃ Ԋ 自 到提 倾 10 日ῤ 召̆ 主持 Ԋ会会 Ȃ 

第一 ԋ ԋ Ԋ会召开临时 Ԋ会会 通知 式为 专ֲ̔ȁ电话ȁ 件ȁ

传真 式或本章程 ῒ他 式̕通知时 为̔提╠ 3 日̂不包括会 日̃Ȃ

紧急 ’̆需 快召开 Ԋ会临时会 ̆ Ԋ会可以 时发出通知ᵖ

在会 上Ạ出说明Ȃ 

第一 ԋ 三 Ԋ会会 通知包括以下ῤ ̔  

̂一̃会 日期 地 ̕  

̂ԋ̃会 期 ̕  

̂三̃Ԋ由 ̕  

̂四̃发出通知 日期Ȃ  

第一 ԋ 四 Ԋ会会 有 Ԋ出抎 可ҽ Ȃ 

任ᵥ Ԋ若通 电话或ῒ他电 通 ⱴ Ԋ会会 ̆且 ⱴ该会

ῃ部 Ԋ 能相ԑ通话̆ 为该 Ԋ出抎ԅ该次 Ԋ会会 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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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 ԋ ԓ Ԋ会ᵬ出‗ ̆ ῃᵣ Ԋ 通 章̆程另有

外Ȃ 

Ԋ会‗ ‗̆ 一ֲ一 Ȃ 

第一 ԋ Έ Ԋ乮 Ԋ会会 ‗ Ԋ 企屺有῏ ῏系 不̆

对该 ‗ ᶏ ‗ ̆Ӟ不 代理ῒ他 Ԋ ᶏ ‗ Ȃ该 Ԋ会会 由

无῏ ῏系 Ԋ出抎 可ҽ ̆ Ԋ会会 ᵬ‗ 无῏ ῏系 Ԋ

通 Ȃ出抎 Ԋ会 无῏ ῏系 Ԋֲ 不 3 ֲ ̆ 将该Ԋ 提֜ 㹼

妆会 Ȃ 

第一 ԋ 七 Ԋ会‗ ‗ 式为̔ӥ 或ҽ ‗Ȃ 

Ԋ会临时会 在保 Ԋᾟ分 意 ╠提下̆ Ԋ会可以不 召 会

而通 ӥ ‗ ̆ᵖ 符合本章程 ᾢ通知 乹̆且‗ 需 ῃᵣ Ԋ

传阅Ȃ 

取 本章程 通 ‗ 需ֲ Ԋ 倾̆该‗ ԍ最倾

Ԋ ӊ日 生 Ȃӥ ‗ 可以以传真 式或ῒ他 式进  

第一 ԋ ῇ Ԋ会会 ̆ 由 Ԋ本ֲ出抎̆ Ԋ因 不能出抎 可̆

以ӥ 委 ῒ他 Ԋ代为出抎Ȃ委 ӥ 明代理ֲ 姓名̆代理Ԋ ȁ

有 期 ̆ 由委 ֲ 名Ȃ 

代为出抎会 Ԋ 在 范围ῤ ᶏ Ԋ 利Ȃ Ԋ未出抎 Ԋ会会

̆֞未委 代 出抎 ̆ 为卮弃在该次会 上 Ȃ 

第一 ԋ Ӝ Ԋ会‗ ‗ 式为̔ ‗或ҽ ‗或法 法 ᾛ

ῒ他 式Ȃ 名 Ԋ有一 ‗ Ȃ 

第一 三  Ԋ会 对会 Ԋ ‗ 制ᵬ会 出̆抎会

Ԋ Ԋ会秘ӥ 在会 上 名Ȃ出抎会 Ԋ有 在 上对ῒ

在会 上 发言ᵬ出说明性 Ȃ Ԋ会会 ᵬ为Ὲ司 由 Ԋ会负责保

Ȃ保 期 为 10 ᇔȂ  

第一 三 一 Ԋ会会 包括以下ῤ ̔  

̂一̃会 召开 日期ȁ地 召 ֲ姓名̕  

̂ԋ̃出抎 Ԋ 姓名以 受他ֲ委 出抎 Ԋ会 Ԋ̂代理ֲ̃姓名̕ 

̂三̃会 程̕ 

̂四̃ Ԋ发言 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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̂ԓ̃ 一‗ Ԋ ‗ 式 结 ̂ ‗结 明 成ȁ 对或弃

̃̕ 

̂Έ̃ ֲ姓名Ȃ 

第一 三 ԋ Ԋ 在 Ԋ会‗ 上 对 Ԋ会 ‗ 责任Ȃ

Ԋ会‗ 违 法 ȁ法 或者章程̆致ᶏῈ司 受 失 ̆ 乮‗ Ԋ对Ὲ

司负 ễ责任Ȃᵖ 明在 ‗时曾 明异 ԍ会 ̆该 Ԋ可以

ᾧ 责任Ȃ  

第四  Ԋ会专门委 会 

第一 三 三 㹼妆会 ‰̆ Ԋ会 委 会ȁ 乮考核委

会ȁ战 委 会 提名委 会Ȃ 

专门委 会ῃ部由 Ԋ 成̆ῒ中 委 会ȁ提名委 会ȁ 乮考核委

会中独 Ԋ 多 任召 ֲ̆ 委 会召 ֲ是会 专屺ֲ士Ȃ

委 会ȁ 乮考核委 会 提名委 会主任委 由独 Ԋ 任Ȃ战 委

会主任委 由 Ԋ 任Ȃ 

Ԋ会负责制 专门委 会工ᵬ 程̆ 范专门委 会 运ᵬȂ 

第一 三 四 战 委 会 主 责是对Ὲ司 期发 战 妆

‗ 进 研 提出建 Ȃ 

第一 三 ԓ 委 会 主 责包括̔ 

̂一̃监 估外部 工ᵬ̆提 请或者更 外部 机 ̕ 

̂ԋ̃监 估ῤ部 工ᵬ̆负责ῤ部 乮外部 调̕ 

̂三̃ 核Ὲ司 财Ⱶ信 ῒ 露̕ 

̂四̃监 估Ὲ司 ῤ部 制̕ 

̂ԓ̃负责法 法 ȁ本章程 Ԋ会 ῒ他Ԋ Ȃ 

第一 三 Έ 提名委 会 主 责包括̔ 

̂一̃研 Ԋȁ高 理ֲ 选择标‰ 程 提出建 ̕ 

̂ԋ̃ 选合核� Ԋֲ选 高 理ֲ ֲ选̕ 

̂三̃对 Ԋֲ选 高 理ֲ ֲ选进 核 提出建 Ȃ 

第一 三 七 乮考核委 会 主 责包括̔ 

̂一̃研 Ԋ乮高 理ֲ 考核 标‰̆进 考核 提出建 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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̂ԋ̃研 查 Ԋȁ高 理ֲ  乮 Ȃ 

第一 三 ῇ 各专门委 会可以 请中׃机 提ᶫ专屺意 有̆῏ꢙ用由

Ὲ司 Ȃ 

第一 三 Ӝ 各专门委 会ֲ 成 ῒ Ԋ 乹由 Ԋ会‗

制 Ȃ各专门委 会对 Ԋ会负责 各̆专门委 会 提 提֜ Ԋ会 查‗ Ȃ 

第Έ章 总 理 ῒ他高 理ֲ  

第一 四  Ὲ司 总 理 1 名̆ ◐总 理若 名Ȃ 

第一 四 一 Ὲ司总 理ȁ◐总 理ȁ财Ⱶ负责ֲȁ Ԋ会秘ӥ为Ὲ司高

理ֲ ̆由 Ԋ会 任或解 Ȃ 

第一 四 ԋ 本章 不 任Ὲ司 Ԋ 同时适用ԍ总 理 ῒ

他高 理ֲ Ȃ本章程῏ԍ Ԋ 忠 ӈⱵ ῏ԍ勤ָאӈⱵ 同̆时适用

ԍ高 理ֲ Ȃ 

第一 四 三 在Ὲ司 㹼ȁ 制ֲ ᵝ 任 Ԋ以外ῒ他 Ⱶ

ֲ ̆不 任Ὲ司 高 理ֲ Ȃ 

Ὲ司高 理ֲ ֽ在Ὲ司 ̆不由 㹼ȁ 制ֲ代发 水Ȃ 

第一 四 四 总 理 任期 3 ᇔ̆总 理连 可以连任Ȃ  

第一 四 ԓ 总 理对 Ԋ会负责̆ ᶏ下列 ̔  

̂一̃主持Ὲ司 生֟ 营 理工ᵬ̆ Ԋ会‗ ̆ 向 Ԋ会

工ᵬ̕ᶭ Ὲ司发 战 划̆制 ̕ 

̂ԋ̃ Ὲ司ᇔ 营 划 ̕ 

̂三̃拟 Ὲ司ῤ部 理机 ̕ 

̂四̃拟 Ὲ司 基本 理制 ̕ 

̂ԓ̃制 Ὲ司 ΐᵣ 章 ̕ 

̂Έ̃提请 Ԋ会 任或者解 Ὲ司◐总 理ȁ财Ⱶ负责ֲ ῒ他高 理

ֲ ̕ 

̂七̃‗ 任或者解 由 Ԋ会‗ 任或者解 以外 负责 理

ֲ ̕ 

̂ῇ̃拟 Ὲ司 工 工 ȁ 利ȁ 惩̆‗ Ὲ司 工 用 解 ̕ 

̂Ӝ̃本章程或 Ԋ会 ԇ ῒ他 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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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 四 Έ 总 理列抎 Ԋ会会 Ȃ  

第一 四 七 总 理 制 总 理工ᵬ 乹̆ Ԋ会 ‰倾 Ȃ总

理工ᵬ 乹包括下列ῤ ̔  

̂一̃总 理会 召开 件ȁ程 ⱴ ֲ ̕  

̂ԋ̃总 理ȁ◐总 理 ῒ他高 理ֲ 各自ΐᵣ 责 ῒ分工̕  

̂三̃Ὲ司 金ȁ ֟运用̆ 妆合同 ̆以 向 Ԋ会ȁ监Ԋ会

制 ̕  

̂四̃ Ԋ会 为 ῒ他Ԋ Ȃ  

第一 四 ῇ 总 理可以在任期 满以╠提出 Ȃ有῏总 理 ΐ

ᵣ程 Ⱳ法由总 理乮Ὲ司ӊ间 Ꞌꜚ合同 Ȃ 

第一 四 Ӝ Ὲ司 Ԋ会秘ӥ 1 名̆由 Ԋ会 任或解 ̆负责Ὲ司

㹼妆会 Ԋ会会 备ȁ 件保 ȁῈ司 㹼 理ȁ以 Ⱳ理信

露ԊⱵ Ԋ Ȃ 

Ԋ会秘ӥ 法 ȁ 法 ȁ部门 章 本章程 有῏ Ȃ 

第一 ԓ  高 理ֲ Ὲ司 Ⱶ时违 法 ȁ 法 ȁ部门 章

或本章程 ̆给Ὲ司造成 失 ̆ ễ责任Ȃ 

第一 ԓ 一 Ὲ司高 理ֲ 忠 Ⱶ 维̆ Ὲ司 ῃᵣ 㹼

最妆利 ȂῈ司高 理ֲ 因未能忠 Ⱶ或违 诚信ӈⱵ 给̆Ὲ司

会Ὲ众 㹼 利 造成 ̆ ᶭ法 ễ责任Ȃ 

第七章 监Ԋ会 

第一  监Ԋ 

第一 ԓ ԋ 监Ԋ由 㹼代 Ὲ司 工代 任ȂῈ司 工代 任 监

Ԋ不 少ԍῈ司监Ԋ总ֲ 1/3Ȃ 

第一 ԓ 三 本章程῏ԍ不 任 Ԋ 同时适用ԍ监ԊȂ 

Ԋȁ总 理 ῒ他高 理ֲ 不 Ὶ任监ԊȂ 

最近ԋᇔῤ曾 任 Ὲ司 Ԋ或者高 理ֲ 监Ԋֲ 不 Ὲ司监

Ԋ总 ԋ分ӊ一Ȃ 

第一 ԓ 四 监Ԋ 法 ȁ 法 本章程 对̆Ὲ司负有忠 ӈⱵ

勤ָאӈⱵ̆不 利用 收受 或者ῒ他 法收῀̆不 ᷅ Ὲ司 财֟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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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 ԓ ԓ 监Ԋ 任期 3 ᇔ̆监Ԋ任期 满̆连选可以连任Ȃ 

第一 ԓ Έ 监Ԋ任期 满未 时改选 或̆者监Ԋ在任期ῤ 导致监Ԋ会

成 ᵞԍ法 ֲ ̆在改选出 监Ԋ就任╠̆ 监Ԋׅ 按 有῏法 ȁ法

本章程 ̆ 监Ԋ 责Ȃ 

本章程第ԓ章有῏ Ԋ ̆适用ԍ监ԊȂ 

第一 ԓ 七 监Ԋ 保 Ὲ司 露 信 真 ȁ‰ ȁ ̆ 对 期

ӥ 意 Ȃ 

第一 ԓ ῇ 监Ԋ可以列抎 Ԋ会会 ̆ 对 Ԋ会‗ Ԋ 提出质询或者

建 Ȃ 

监Ԋ连续ԋ次不能֪自出抎监Ԋ会会 ̆ 为不能 责̆监Ԋ会

建 㹼妆会或 工代 妆会ԇ以 Ȃ 

第一 ԓ Ӝ 监Ԋ不 利用ῒ῏ ῏系 Ὲ司利 若̆给Ὲ司造成 失 ̆

ễ责任Ȃ  

第一 Έ  监Ԋ Ὲ司 Ⱶ时违 法 ȁ 法 ȁ部门 章或本章程

̆给Ὲ司造成 失 ̆ ễ责任Ȃ 

第ԋ  监Ԋ会 

第一 Έ 一 Ὲ司 监Ԋ会Ȃ监Ԋ会由 3 名监Ԋ 成̆监Ԋ会 主抎 1 ֲȂ

监Ԋ会主抎由ῃᵣ监Ԋ 选ҽ֟生Ȃ 

监Ԋ会主抎召 主持监Ԋ会会 监̕Ԋ会主抎不能 Ⱶ或者不 Ⱶ

̆由 以上监Ԋ῍同 ҽ 1 名监Ԋ召 主持监Ԋ会会 Ȃ  

监Ԋ会 包括 㹼代 适 比ᶛ Ὲ司 工代 ̆ῒ中 工代 比ᶛ

不ᵞԍ 1/3Ȃ监Ԋ会中 工代 由Ὲ司 工通 工代 妆会ȁ 工妆会或者ῒ

他 式民主选ҽ֟生Ȃ 

第一 Έ ԋ 监Ԋ会 ᶏ下列 ̔ 

̂一̃ 对 Ԋ会编制 Ὲ司 期 进 核 提出ӥ 核意 ̕ 

̂ԋ̃ 查Ὲ司 财Ⱶ̕  

̂三̃对 Ԋȁ高 理ֲ Ὲ司 Ⱶ 为进 监 ̆对违 法 ȁ

法 ȁ本章程或者 㹼妆会‗ Ԋȁ高 理ֲ 提出 ᾧ 建 ̕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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̂四̃ Ԋȁ总 理 ῒ他高 理ֲ 为 Ὲ司 利 时̆

ῒԇ以 ̕  

̂ԓ̃提 召开临时 㹼妆会̆在 Ԋ会不 ȇῈ司法Ȉ 召 主

持 㹼妆会 责时召 主持 㹼妆会̕  

̂Έ̃向 㹼妆会提出 ̕  

̂七̃ᶭ ȇῈ司法Ȉ第一 ԓ 一 ̆对 Ԋȁ高 理ֲ 提

̕ 

̂ῇ̃提 召开 Ԋ会临时会 ̕ 

̂Ӝ̃发 Ὲ司 营 ’异常̆可以进 调查̕ 时̆可以 请会 师ԊⱵ

ȁ 师ԊⱵ 专屺机 ꜛῒ工ᵬ̆需 合理ꢙ用由Ὲ司 Ȃ  

̂ ̃法 ȁ法 本章程 或 㹼妆会 ԇ ῒ他 Ȃ  

第一 Έ 三 监Ԋ会 6 个月至少召开一次会 ̆ ԍ会 召开 10 日╠以

ӥ 通知̂包括 件ȁ传真ȁ专ֲ送 或本章程 ῒ他 式̃Ȃ 

监Ԋ可以提 召开临时监Ԋ会会 ̆监Ԋ会主抎 在收到监Ԋӥ 提 倾 10

天ῤ召开监Ԋ会Ȃ监Ԋ会临时会 ԍ会 召开 3 日╠ӥ 通知Ȃ 

紧急 ’需 快召开监Ԋ会临时会 监̆Ԋ会可以 时通 电话ȁ传

真或电 件 式发出会 通知̆ᵖ召 ֲ 在会 上Ạ出说明Ȃ 

监Ԋ会‗ 以上监Ԋ通 Ȃ 

第一 Έ 四 监Ԋ会制 监Ԋ会 Ԋ 乹 明̆ 监Ԋ会 Ԋ 式 ‗程

̆以 保监Ԋ会 工ᵬ Ǆ ‗ Ȃ 

第一 Έ ԓ 监Ԋ会 将 Ԋ ‗ Ạ成会 出̆抎会 监Ԋ

ֲ 在会 上 名Ȃ监Ԋ有 在 上对ῒ在会 上 发言

ᵬ出某 说明性 Ȃ监Ԋ会会 ᵬ为Ὲ司 ̆保 期 为 10 ᇔȂ 

第一 Έ Έ 监Ԋ会会 通知包括以下ῤ ̔ 

̂一̃ҽ 会 日期ȁ地 会 期 ̕ 

̂ԋ̃Ԋ由 ̕ 

̂三̃发出通知 日期Ȃ 

第ῇ章 财Ⱶ会 制 ȁ利 分  

第一  财Ⱶ会 制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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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 Έ 七 Ὲ司ᶭ 法 ȁ 法 国 有῏部门 制̆ Ὲ司

财Ⱶ会 制 Ȃ 

第一 Έ ῇ Ὲ司在 一会 ᇔ 结 ӊ日 4 个月ῤ向中国 监会 ֜

易 送 露ᇔ ̆在 一会 ᇔ ╠ 6 个月结 ӊ日 2 个月ῤ向中国

监会 出机 ֜易 送 露中期 Ȃ 

上述ᇔ ȁ中期 按 有῏法 ȁ 法 ȁ中国 监会 ֜易

进 编制Ȃ 

第一 Έ Ӝ Ὲ司 法 会 账Ύ外 不̆另 会 账ΎȂῈ司 ֟ 不̆

以任ᵥ个ֲ名ӈ开 账户 ỮȂ 

第一 七  Ὲ司分 ᇔ税倾利 时̆ 提取利 10%列῀Ὲ司法

Ὲ积金ȂῈ司法 Ὲ积金累 为Ὲ司注Ύ 本 50%以上 ̆可以不Ῥ提取Ȃ 

Ὲ司 法 Ὲ积金不 以弥 以╠ᇔ Ԏ ̆在ᶭ ╠ 提取法 Ὲ

积金ӊ╠̆ ᾢ用 ᇔ利 弥 Ԏ Ȃ 

Ὲ司׆税倾利 中提取法 Ὲ积金倾̆ 㹼妆会‗ ̆还可以׆税倾利

中提取任意Ὲ积金Ȃ 

Ὲ司弥 Ԏ 提取Ὲ积金倾 ᵩ税倾利 ̆按 㹼持有 份比ᶛ分 ̆

ᵖ本章程 不按持 比ᶛ分 外Ȃ 

㹼妆会或者 Ԋ会违 ╠ ̆在Ὲ司弥 Ԏ 提取法 Ὲ积金ӊ╠

向 㹼分 利 ̆ 㹼 将违 分 利 退还Ὲ司Ȃ 

Ὲ司持有 本Ὲ司 份不 乮分 利 Ȃ 

第一 七 一 Ὲ司 Ὲ积金用ԍ弥 Ὲ司 Ԏ ȁ 妆Ὲ司生֟ 营或者

为 ⱴῈ司 本Ȃᵖ是̆ 本Ὲ积金将不用ԍ弥 Ὲ司 Ԏ Ȃ 

法 Ὲ积金 为 本时̆ 该 Ὲ积金将不少ԍ ╠Ὲ司注Ύ 本

25%Ȃ 

第一 七 ԋ 㹼妆会对利 分 ᵬ出‗ 倾 Ὲ̆司 Ԋ会 在 㹼妆

会召开倾 2 个月ῤ 成 利̂或 份̃ 发Ԋ Ȃ 

第一 七 三 Ὲ司 利 分 为̔ 

̂一̃利 分 乹̔Ὲ司 积 利 分 ̆ 对 者 合理

回 保̆持利 分 连续性 稳 性̆ 符合法 ȁ法 相῏ Ȃ

Ὲ司利 分 不 累 可ᶫ分 利 范围̆不 Ὲ司持续 营能ⱬ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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̂ԋ̃利 分 式̔Ὲ司利 分 可 取 金ȁ ȁ 金乮 相结合

或者法 ȁ法 ᾛ ῒ他 式̆ 优ᾢ 用 金分 式分 利 Ȃ 

̂三̃ 㹼 在违 用Ὲ司 金 ’ ̆Ὲ司 ⁞该 㹼 分

金 利̆以ễ还ῒ 用Ὲ司 金̕ 

̂四̃Ὲ司 Ԋ会在考 对ῃᵣ 㹼持续ȁ稳 ȁǄ 回 基 上̆制

利 分 ̕监Ԋ会 对利 分 进 核Ȃ 

̂ԓ̃ 金分 ΐᵣ 件̔Ὲ司 金分 以下列 件ῃ部 到满

为╠提̔ 

1ȁῈ司该ᇔ 可ᶫ 㹼分 利 ̂ Ὲ司弥 Ԏ ȁ提取Ὲ积金倾

ᵩ 税倾利 ̃为 值̕ 

2ȁ满 Ὲ司 常生֟ 营 金需 且未 ԋ个月无 妆 划或 妆

金支出 Ԋ 发生̂募 金 目 外 Ȃ̃ 

上述 妆 划或 妆 金支出 Ԋ 是指Ὲ司未 ԋ个月ῤ拟对外

ȁ收购 ֟或购ӯ 备累 支出 到或 Ὲ司最近一期  ֟ 分

ӊ三 ̆且 ԓ 万ᾝ ̆ᵖ募 金 目 外Ȃ 

在ΐ备上述 金分 件 下̆Ὲ司 乹上 ᇔ 进 一次 金分 ̆

Ὲ司 Ԋ会可以根 Ὲ司 利 金需 ’提 Ὲ司进 中期 金分 Ȃ 

̂Έ̃Ὲ司发卮 利 件̔Ὲ司在 营 ’ 且 Ԋ会 为Ὲ司

价核�乮Ὲ司 本 模不匹 ȁ发卮 利有利ԍῈ司ῃᵣ 㹼 ᵣ利 时̆

可以在满 上述 金分 件下̆ 用发卮 利 式进 利 分 ̆ΐᵣ

分 比ᶛ由Ὲ司 Ԋ会 通 倾̆提֜ 㹼妆会 ‗ Ȃ 

̂七̃符合本章程 分 件ᵖῈ司不 分 或者利 分 不利ᵞԍ

本章程 ̆Ὲ司 在 Ԋ会‗ Ὲ ᇔ 中 露未进 分 因或

者分 比ᶛᵞԍ章程 比ᶛ 因̂ 包括对 收 用途ȁ 收 ̂

̃ Ԋ 进 说明̃̆ 独 Ԋ发 意 倾提֜ 㹼妆会 Ȃ 

第一 七 四 Ὲ司 Ԋ会 综合考 Ὲ司 处 屺 ȁ发 阶 ȁ自

营模式ȁ 利水 是否有 妆 金支出 因素̆区分下列 ̆按 本

章程 ̆拟 差异化 利 分 ̔ 

̂一̃Ὲ司发 阶 成 期且无 妆 金支出 ̆进 利 分 时̆

金分 在本次利 分 中 比ᶛ最ᵞ 到 80%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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̂ԋ̃Ὲ司发 阶 成 期且有 妆 金支出 ̆进 利 分 时̆

金分 在本次利 分 中 比ᶛ最ᵞ 到 40%̕ 

̂三̃Ὲ司发 阶 成 期且有 妆 金支出 ̆进 利 分 时̆

金分 在本次利 分 中 比ᶛ最ᵞ 到 20%Ȃ 

第一 七 ԓ Ὲ司利 分 程 ȁ 利 分 调  

̂一̃Ὲ司利 分 程  

1ȁ 期 Ὲ布╠̆Ὲ司 Ԋ会 在ᾟ分考 Ὲ司持续 营能ⱬȁ保 生֟

常 营 发 需 金 对 者 合理 回 ╠提下̆研 利

分 ̆独 Ԋ 在制 金分 时发 明 意 Ȃ 

2ȁ独 Ԋ可以 中小 㹼 意 ̆提出分 提 ̆ 直 提֜ Ԋ会

Ȃ 

3ȁῈ司 Ԋ会制 ΐᵣ 利 分 时̆ 法 ȁ法 本章程

利 分 ̕利 分 中 对 ᇔ未分 利 ᶏ用 划

或 乹进 说明̆独 Ԋ 就利 分 合理性发 独 意 Ȃ 

4ȁ Ԋ会ȁ监Ԋ会 㹼妆会对 金分 ΐᵣ 进 时̆ 通 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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‗同意̆且 ῃᵣ独 Ԋ ‗同意Ȃ监Ԋ会在 利 分 调

时̆ ῃᵣ监Ԋ 以上 ‗同意Ȃ 㹼妆会在 ‗利 分 调

时̆ 向 㹼提ᶫ 络 式Ȃ 

Ὲ司在 ’下无法按 既 金分 或最ᵞ 金分 比ᶛ

ᇔ利 分 ̆ 在ᇔ 中 露ΐᵣ 因以 独 Ԋ 明 意 ̆

且Ὲ司 ᇔ利 分 出抎 㹼妆会 㹼 持 ‗ 三分ӊԋ以上

通 Ȃ 

第ԋ  ῤ部  

第一 七 Έ Ὲ司 ῤ部 制 ̆ 备专 ֲ 对̆Ὲ司财Ⱶ收支

活ꜚ进 ῤ部 监 Ȃ 

第一 七 七 Ὲ司ῤ部 制 ֲ 责̆ Ԋ会 ‰倾

Ȃ 负责ֲ向 Ԋ会负责 工ᵬȂ 

第三  会 师ԊⱵ 任 

第一 七 ῇ Ὲ司 用符合ȇ 券法Ȉ 会 师ԊⱵ 进 会

ȁ ֟ ῒ他相῏ 询服Ⱶ 屺Ⱶ̆ 期一ᇔ̆可以续 Ȃ 

第一 七 Ӝ Ὲ司 用会 师ԊⱵ 由 㹼妆会‗ ̆ Ԋ会不 在 㹼妆

会‗ ╠委任会 师ԊⱵ Ȃ 

第一 ῇ  Ὲ司保 向 用 会 师ԊⱵ 提ᶫ真 ȁ 会 凭 ȁ会

账 ȁ财Ⱶ会 ῒ他会 ̆不 拒绝ȁ ȁ谎 Ȃ 

第一 ῇ 一 会 师ԊⱵ ꢙ用由 㹼妆会 Ԋ会‗ Ȃ 

第一 ῇ ԋ Ὲ司解 或者不Ῥ续 会 师ԊⱵ 时̆提╠ 30 天Ԋᾢ通知

会 师ԊⱵ ̆会 师ԊⱵ 有 向 㹼妆会 述意 Ȃ 

会 师ԊⱵ 提出 ̆ 向 㹼妆会说明Ὲ司有无不 Ȃ 

第Ӝ章 通知 Ὲ  

第一  通知 

第一 ῇ 三 Ὲ司 通知以下列一 或多 式发出̔  

̂一̃以专ֲ送出̕ 

̂ԋ̃以 件/快递 式送出̕ 



ᾝ生 术̂上 ̃ 份有 Ὲ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章程 

 - 42 - 

̂三̃以Ὲ 式进  

̂四̃以传真ȁ电 件 式送出̕ 

̂ԓ̃本章程 ῒ他 式送出Ȃ 

第一 ῇ 四 Ὲ司发出 通知 以̆Ὲ 式进 一̆ Ὲ ̆ 为 有相

῏ֲ 收到通知Ȃ 

第一 ῇ ԓ Ὲ司召开 㹼妆会 会 通知̆以Ὲ 式进 Ȃ 

第一 ῇ Έ Ὲ司召开 Ԋ会 会 通知̆以电话ȁ 件/快递ȁ专ֲȁ电

件ȁ传真ȁῈ 或ῒ他ӥ 式 送出 式进 Ȃ  

第一 ῇ 七 Ὲ司召开监Ԋ会 会 通知̆以电话ȁ 件/快递ȁ专ֲȁ电

件ȁ传真ȁῈ 或ῒ他ӥ 式 送出 式进 Ȃ  

第一 ῇ ῇ 通知 送 时间̔ 

̂一̃Ὲ司通知以专ֲ送出 ̆由 送 ֲ在送 回 上 名̂或盖章̃̆

送 ֲ 收日期为送 日期̕ 

̂ԋ̃Ὲ司通知以 件送出 ̆自֜付 ӊ日 第 5 个工ᵬ日为送 日̕Ὲ

司通知以快递送出 ̆自֜付快递ӊ日 第 3 个工ᵬ日为送 日̕ 

̂三̃Ὲ司通知以传真 式送出 ̆收件 收到传真倾将送 回 以传真 式

送回Ὲ司̆Ὲ司收到传真 日为送 日̕ 

̂四̃Ὲ司通知以电 件 式送出 ̆以Ὲ司发出电 件 日为送 日  ̕

̂ԓ̃Ὲ司通知以Ὲ 式送出 ̆以Ὲ司第一次刊 Ὲ 日期为送 日  ̕

̂Έ̃Ὲ司通知以电话或ῒ他ӥ 式送出 ̆以Ὲ司该 通知发出 日为送

日Ȃ 

第一 ῇ Ӝ 因意外 漏未向某有 到通知 ֲ送出会 通知或者该

ֲ 有收到会 通知̆会 会 ᵬ出 ‗ 不因 无 Ȃ 

第ԋ  Ὲ  

第一 Ӝ  Ὲ司将按 ȇῈ司法Ȉȁȇ中 ֲ民῍ 国 券法Ȉ ȇ上

券֜易 Ǆ创 上市 乹Ȉ ̆ 信 露ӈⱵȂῈ司以֜易 站

̂http://www.sse.com.cñ 中国 监会 ῒ他 ᵣᵬ为Ὲ司信 露 ᵣȂ 

第 章 合 ȁ分 ȁ ȁ⁞ ȁ解 清  

第一  合 ȁ分 ȁ ȁ⁞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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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 Ӝ 一 Ὲ司合 可以 取吸收合 或者 合 Ȃ 

一个Ὲ司吸收ῒ他Ὲ司为吸收合 ̆ 吸收 Ὲ司解 Ȃ两个以上Ὲ司合

一个 Ὲ司为 合 ̆合 各 解 Ȃ 

Ὲ司进 合 或分 ̆按 下列程 Ⱳ理̔ 

̂一̃ Ԋ会拟 合 或分 ̕ 

̂ԋ̃ 㹼妆会按 本章程 ᵬ出‗ 各̆ Ԋֲ 合 或分 合同  ̕

̂三̃需 ̆ᶭ法Ⱳ理有῏ 续̕ 

̂四̃处理债 ȁ债Ⱶ 各 合 或者分 Ԋ ̕ 

̂ԓ̃Ⱳ理解 或者变更 Ȃ 

第一 Ӝ ԋ Ὲ司合 ̆ 由合 各 合 ̆ 编制 ֟负债

财֟清 ȂῈ司 自ᵬ出合 ‗ ӊ日 10 日ῤ通知债 ֲ̆ ԍ 30 日ῤ

在Ὲ司注Ύ地Ὲ司 机῏指 刊 ᵣ上Ὲ Ȃ债 ֲ自 到通知ӥӊ日

30 日ῤ 未̆ 到通知ӥ 自Ὲ ӊ日 45 日ῤ 可̆以 Ὲ司清ễ债Ⱶ或者提ᶫ

相 保Ȃ  

第一 Ӝ 三 Ὲ司合 时 合̆ 各 债 ȁ债Ⱶ 由̆合 倾 续 Ὲ司或

者 Ὲ司 继Ȃ 

第一 Ӝ 四 Ὲ司分 ̆ῒ财֟ᵬ相 分◓Ȃ 

Ὲ司分 ̆ 编制 ֟负债 财֟清 ȂῈ司 自 㹼妆会ᵬ出分

‗ ӊ日 10 日ῤ通知债 ֲ̆ ԍ 30 日ῤ在Ὲ司注Ύ地Ὲ司 机῏指

刊 ᵣ上Ὲ Ȃ 

第一 Ӝ ԓ Ὲ司分 时̆对各 ֟ȁ债 ȁ债Ⱶ 处理̆ 通

合同ⱴ以明 ȂῈ司分 ╠ 债Ⱶ由分 倾 Ὲ司 连带责任Ȃᵖ是̆Ὲ

司在分 ╠乮债 ֲ就债Ⱶ清ễ 成 ӥ 另有 外Ȃ 

第一 Ӝ Έ Ὲ司需 ⁞少注Ύ 本时̆ 编制 ֟负债 财֟清 Ȃ 

Ὲ司 自ᵬ出⁞少注Ύ 本‗ ӊ日 10 日ῤ通知债 ֲ̆ ԍ 30 日ῤ

在Ὲ司注Ύ地Ὲ司 机῏指 刊 ᵣ上Ὲ Ȃ债 ֲ自 到通知ӥӊ日

30 日ῤ 未̆ 到通知ӥ 自Ὲ ӊ日 45 日ῤ 有̆ Ὲ司清ễ债Ⱶ或者提ᶫ

相 保Ȃ 

Ὲ司⁞ 倾 注Ύ 本将不ᵞԍ法 最ᵞ 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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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 Ӝ 七 Ὲ司合 或者分 ̆ Ԋ 发生变更 ̆ ᶭ法向Ὲ司

机῏Ⱳ理变更 Ὲ̕司解 ̆ ᶭ法Ⱳ理Ὲ司注销 ̕ Ὲ司 ̆

ᶭ法Ⱳ理Ὲ司 Ȃ 

Ὲ司 ⱴ或者⁞少注Ύ 本̆ ᶭ法向Ὲ司 机῏Ⱳ理变更 Ȃ 

第ԋ  解 清  

第一 Ӝ ῇ Ὲ司因下列 因解 ̔  

̂一̃本章程 营屺期 满或本章程 ῒ他解 Ԋ由出 ̕  

̂ԋ̃ 㹼妆会‗ 解 ̕  

̂三̃因合 或者分 需 而解 ̕  

̂四̃ᶭ法 吊销营屺 ȁ责令῏闭或者 销̕ 

̂ԓ̃Ὲ司 营 理发生严 困 ̆继续 续会ᶏ 㹼利 受到 妆 失̆

通 ῒ他途 不能解‗ ̆持有Ὲ司ῃ部 㹼 ‗  10%以上 㹼̆可以请

ֲ民法 解 Ὲ司Ȃ 

第一 Ӝ Ӝ Ὲ司有第一 Ӝ ῇ 第̂ 一̃ 可̆以通 修改本章

程而 续Ȃ 

ᶭ ╠ 修改本章程̆ 出抎 㹼妆会会 㹼 持 ‗ 2/3 以

上通 Ȃ 

第ԋ Ὲ司因有第一 Ӝ ῇ 第̂一̃ȁ̂ԋ̃ȁ̂四̃ȁ̂ԓ̃ȁ

而解 ̆ 在解 Ԋ由出 ӊ日 15 日ῤ成 清 ̆开 清 Ȃ清

由 Ԋ或者 㹼妆会 ֲ 成Ȃ 期不成 清 进 清 ̆债 ֲ可

以申请ֲ民法 指 有῏ֲ 成清 进 清 Ȃ 

第ԋ 〇一  清 在清 期间 ᶏ下列 ̔  

̂一̃清理Ὲ司财֟̆分ᓏ编制 ֟负债 财֟清 ̕ 

  ̂ԋ̃通知ȁῈ 债 ֲ̕ 

    ̂三̃处理乮清 有῏ Ὲ司未ԅ结 屺Ⱶ̕ 

    ̂四̃清缴 欠税 以 清 程中֟生 税 ̕ 

    ̂ԓ̃清理债 ȁ债Ⱶ̕ 

    ̂Έ̃处理Ὲ司清ễ债Ⱶ倾 ▼ᵩ财֟̕ 

̂七̃代 Ὲ司 乮民Ԋ 活ꜚ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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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ԋ 〇ԋ  清 自成 ӊ日 10 日ῤ通知债 ֲ̆ ԍ 60 日ῤ在Ὲ

司注Ύ地Ὲ司 机῏指 刊 ᵣ上Ὲ Ȃ债 ֲ 自 到通知ӥӊ日

30 日ῤ̆未 到通知ӥ 自Ὲ ӊ日 45 日ῤ̆向清 申 ῒ债 Ȃ 

债 ֲ申 债 时̆ 说明债 有῏Ԋ ̆ 提ᶫ 明 Ȃ清

对债 进 Ȃ 

在申 债 期间̆清 不 对债 ֲ进 清ễȂ 

第ԋ 〇三  清 在清理Ὲ司财֟ȁ编制 ֟负债 财֟清 倾̆ 制

清 ̆ 㹼妆会或者有῏主 机῏ Ȃ 

Ὲ司财֟在分ᓏ支付清 ꢙ用ȁ 工 工 ȁ 会保 ꢙ用 法 ễ金̆

缴 欠税 清̆ễῈ司债Ⱶ倾 ▼ᵩ财֟ Ὲ̆司按 㹼持有 份比ᶛ分 Ȃ 

清 期间̆Ὲ司 续̆ᵖ不能开 乮清 无῏ 营活ꜚȂ 

Ὲ司财֟在未按╠ 清ễ╠̆将不会分 给 㹼Ȃ 

第ԋ 〇四  清 在清理Ὲ司财֟ȁ编制 ֟负债 财֟清 倾̆ 为Ὲ

司财֟不 清ễ债Ⱶ ̆ 向ֲ民法 申请 破֟ȂῈ司 ֲ民法 破

֟倾̆清 将清 ԊⱵ移֜给ֲ民法 Ȃ 

第ԋ 〇ԓ  清 在清理Ὲ司财֟ȁ编制 ֟负债 财֟清 倾 发̆ Ὲ

司财֟不 清ễ债Ⱶ ̆ ᶭ法向ֲ民法 申请 破֟Ȃ 

Ὲ司 ֲ民法 破֟倾̆清 将清 ԊⱵ移֜给ֲ民法 Ȃ 

第ԋ 〇Έ  清 结 倾 清̆ 制ᵬ清 以̆ 清 期间收支

财Ⱶ账Ύ̆ 㹼妆会或者ֲ民法 ̆ 送Ὲ司 机῏̆申请注销Ὲ

司̆Ὲ Ὲ司 Ȃ 

第ԋ 〇七  清 ֲ 忠ԍ ̆ɰ 法 清 ӈⱵ 不̆ 利用 收

受 或者ῒ他 法收῀̆不 ᷅ Ὲ司财֟Ȃ清 ֲ 因 意或者 妆 失

给Ὲ司或者债 ֲ造成 失 ̆ ễ责任Ȃ 

第ԋ 〇ῇ  Ὲ司 ᶭ法 破֟ ̆ɰ 有῏企屺破֟ 法 破֟清 Ȃ 

第 一章 修改章程 

第ԋ 〇Ӝ  有下列 ӊ一 ̆Ὲ司 修改章程̔  

̂一̃ȇῈ司法Ȉ或有῏法 ȁ 法 修改倾̆章程 Ԋ 乮修改倾

法 ȁ 法 相 触̕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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̂ԋ̃Ὲ司 ’发生变化̆乮章程 Ԋ 不一致̕  

̂三̃ 㹼妆会‗ 修改章程Ȃ  

第ԋ 一  㹼妆会‗ 通 章程修改Ԋ 主 机῏ ̆ 主

机῏ ‰̕ Ὲ司 Ԋ ̆ᶭ法Ⱳ理变更 Ȃ 

第ԋ 一 一 Ԋ会ᶭ 㹼妆会修改章程 ‗ 有῏主 机῏

意 修改本章程Ȃ 

第ԋ 一 ԋ 章程修改Ԋ ԍ法 ȁ法 露 信 按̆ ԇ以Ὲ

Ȃ 

第 ԋ章 信 露乮 㹼῏系 理 

第ԋ 一 三 Ԋ会秘ӥ负责 调 Ὲ司信 露Ԋ 建̆ ẫῃ有῏

信 露 制 Ȃ 

第ԋ 一 四 Ԋ会秘ӥ负责 㹼῏系工ᵬ̆ Ԋ会ⱲῈ ᵬ为Ὲ司 㹼

῏系工ᵬ部门̆负责 㹼῏系工ᵬԊⱵȂ 

Ὲ司 㹼῏系 理工ᵬ ᵣ Ὲ ȁῈ ȁῈ开 乹̆ ȁ真 ȁ‰ ȁ

地׃ 映Ὲ司 ’̆ ᾧ 传可能给 㹼造成 误导Ȃ 

Ὲ司可多渠 ȁ多 次地乮 㹼进 通̆ 通 式 可能Ḃ ȁ有 ̆

Ḃԍ 㹼 乮ȂῈ司通 信 露乮֜ ⱴ̆强乮 㹼 在 ֲӊ间 通̆

进 㹼 在 ֲ对Ὲ司 ԅ解 同̆提 Ὲ司 理水 ̆以 Ὲ司

ᵣ利 最妆化 保 㹼合法 工ᵬȂ 

第 三章 Ԉ 解‗ 

第ԋ 一 ԓ Ὲ司ȁ 㹼ȁ Ԋȁ监Ԋȁ高 理ֲ ӊ间 本章程

Ԋᾢ通 解‗Ȃ 不成 ̆通 式解‗̆任ᵥ一 可向

Ὲ司 在地ֲ民法 提请 Ȃ 

第 四章 乹 

第ԋ 一 Έ ӈ 

̂一̃ 㹼̆是指ῒ持有 份 Ὲ司 本总 50%以上 㹼̕持有

份 比ᶛ 然不 50%̆ᵖᶭῒ持有 份 ֣有 ‗ 已 以对 㹼妆会

‗ ֟生 妆 㹼Ȃ 



ᾝ生 术̂上 ̃ 份有 Ὲ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章程 

 - 47 - 

̂ԋ̃ 制ֲ̆是指 不是Ὲ司 㹼̆ᵖ通 ῏系ȁ 或者ῒ

他 ̆能够 支 Ὲ司 为 ֲȂ 

̂三̃῏ ῏系̆是指Ὲ司 㹼ȁ 制ֲȁ Ԋȁ监Ԋȁ高 理

ֲ 乮ῒ直 或者间 制 企屺ӊ间 ῏系̆以 可能导致Ὲ司利 移 ῒ

他῏系Ȃᵖ是̆国 企屺ӊ间不ֽ因为同受国 而ΐ有῏ ῏系Ȃ 

̂四 Ὲ̃司῏ ֜易 是̆指Ὲ司或者ῒ Ὲ司乮Ὲ司῏ ӊ间发生

移 或者ӈⱵ Ԋ ̆包括ᵖ不 ԍ下列֜易̔ 

̂一̃购ӯ或出售 ֟̕ 

̂ԋ̃对外 ̂购ӯ银 理财֟ 外̃̕ 

̂三̃ 或受 研发 目̕ 

̂四̃ 可ᶏ用 ̕ 

̂ԓ̃提ᶫ 保̕ 

̂Έ̃租῀或者租出 ֟̕ 

̂七̃委 或者受 理 ֟ 屺Ⱶ̕ 

̂ῇ̃债 ȁ债Ⱶ ̕ 

̂Ӝ̃提ᶫ财Ⱶ ꜛ̕ 

̂ ̃ῒ他通 可能坵致 或者ӈⱵ 移 Ԋ Ȃ 

第ԋ 一 七 Ԋ会可ᶭ 章程 制̆ 章程 乹Ȃ章程 乹不 乮章

程 相 触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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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ԋ ԋ 三 本章程自 㹼妆会 通 ӊ日 生 ȂȇῈ司章程Ȉ

自本章程生 ӊ日 Ȃ 
̂以下无 ̃




